
土地房屋政策研究報告：

提速新界城鎮化  助力香港創新天
二○二一年七月





目錄

1

2

3

4

6

5

行政摘要 2

香港需要更多土地 8

規劃未來 14

我們有甚麼土地供應選項？ 26

建構宜居新界 42

如何加快土地發展？ 78

為全體市民建構更宜居的香港 124



2

土地短缺，是香港眾多社會和經濟問題的根源。

房屋危機持續，樓價屢創新高，不少市民「上車」無望，難以
建立安樂窩。我們曾作預警，香港正陷入「熟地」供應低、房屋
落成低、居住質素低的「三低」死結。如不及時採取果斷措施，
社會大眾將要承受居住環境愈來愈差的惡果。

現時土地嚴重匱乏，主要是由於過去20年香港沒有新市鎮落
成。自1970年代起，香港通過發展九個新市鎮，創造了大量
土地，但是新市鎮發展卻在2000年代遭煞停。現時，香港只有
20%陸地為規劃完善的市區，相較深圳的47%和新加坡的
73%，城鎮化程度極低。

為了建立更稱心的生活環境，香港必須大膽構想和投資未來。
社會上下應同心協力，致力通過多管齊下的方式以增加土地供
應。除了填海外，在新界落實大規模發展，亦是創造大量土地
供應的可行之道。配合整全規劃和有效的政策，新界新一輪
發展將標誌着香港發展的轉折點，使香港正式躋身宜居都會之
列，並藉着創科等不同產業，為經濟發展帶來新動力。

土地短缺問題嚴峻，社會各階層一直苦無對策。我們需要通盤
的策略視野，以及在宜居環境、經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方面
構建願景，以重燃希望並推動變革。若政策配合得宜，香港可
以適時創造足夠土地，以實現願景。放眼未來，持之以恆的
土地供應必可為社會各界帶來全新機遇、理想，以及更多元化
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規劃未來

團結香港基金會（基金會）按本港實際需要估算，未來30年需要
至少9,000公頃土地。計及明日大嶼願景和洪水橋、古洞北／
粉嶺北兩大新發展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目前已規劃
的主要土地供應措施可提供約5,000公頃土地。當中，兩大新
發展區已早於十年前重新啟動。然而，基於官僚程序繁瑣及
各種原因，落實進度皆比預期慢。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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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明日大嶼願景是長遠土地供應策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僅可
在政府與不同持份者協商的過程中，「催化」及加快土地清拆和
重置安排，同時可建成全新的策略性運輸網絡，以釋放新界
的發展潛力。

然而，策略規劃是持續不斷的過程―土地發展稍有怠慢，便會
無法追上未來需求。隨着明日大嶼願景和新界北發展兩個最
主要的造地工程預期於數年內陸續展開，我們認為社會有必要
開始物色下一輪的新發展區，作為延續。展望長遠發展形勢，
我們提出了建構宜居新界的發展藍圖，為2030年代及以後的
發展定下具前瞻性且務實可行的路線圖。

當前的房屋危機應如何解決？

嚴峻的房屋危機正是目前土地不足造成的後果之一，在私人
市場方面，大量市民居住在天價蝸居，公營房屋方面，輪候時
間則愈等愈長。我們已在過往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審視了短至
中期的土地和住屋供應量，並就此提出相應建議。儘管本報告
的焦點為長遠土地供應，但當中的建議亦有助於加快現時
新發展區項目的推展。

要在未來三至五年的短期內增加住宅落成量，唯一途徑是加快
進行「熟地」上的發展項目。但按現時公私營房屋供應放緩的
跡象，縱使有現成可用的「熟地」，從收地或買地到竣工的發展
周期平均也超過五年。我們建議精簡繁瑣的行政程序，以縮短
在「熟地」上發展公私營房屋的周期。

就未來五至十年的中期而言，政府需要加快造好正在籌劃的
「熟地」。現時，不論是小型改劃地還是大型新發展區，都需要

至少五年十載才能將「生地」變成「熟地」。另一方面，「未劃分
山地」大部分屬政府擁有，又沒有明顯的法律限制，我們較早
前曾識別出西貢十四鄉的兩幅「未劃分山地」，適合用作房屋發
展。1 本報告亦會探討不同措施，以期加快在洪水橋和古洞北／
粉嶺北新發展區造「熟地」的進度。

重新想像不一樣的新界

香港要在未來繼續蓬勃發展，便須制訂完善的土地發展方案，
以配合房屋、經濟活動、社區設施、康樂空間、運輸和基建等
不同土地需要。由於整全規劃和發展的先決條件需大片平地，
佔香港陸地面積近90%的新界將會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

1 我們就精簡發展周期中的繁瑣程序及善用「未劃分山地」提出的政策建議，詳見於《造地建房大落後 官僚繁瑣待革新》（OHKF, 2020a）及《土地規劃的不足：住得細丶造得少丶估得低》
（OHKF,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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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發展模式和城市規劃往往無意中採用了「中環視角」，
不但將港島和九龍市區範圍視為核心商業區，也將主要的文化
活動和運輸基建置於其中，因此，新界淪為「核心外圍」的
城市邊陲地。

不過，當我們突破舊有的思維框架，將規劃視野提升至區域的
層面，便會發現新界擁有龐大的發展潛力。例如，新界可以為
無法負擔核心商業區飆升租金的行業提供發展空間，使香港
經濟更為多元化；亦毗連大灣區，位處策略上的優越位置，
當新界發展成熟，更能進一步強化本港貫通中國內地和世界市
場的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樞紐的地位。香港因而能繼續
吸引人才、企業和資本進駐，有利長遠可持續發展。然而，
只有憑藉通盤視野規劃未來，香港才能抓緊面前的機遇。

邁向城鎮化的新界，結合人才薈萃的優勢，有助思想交流和
啟發創新，從而推動科技進步和經濟成長，令香港的整體發展
更臻成熟。促進城市化有助創新的理念亦獲得知名城市經濟學
家如Edward L. Glaeser及Paul M. Romer的支持。2

建構宜居新界的發展藍圖

對此，本報告提出了九個可予進一步研究的潛在發展區，均由
現有新市鎮及已規劃的新發展區擴展而來，可在新界形成超過
3,000公頃的發展帶，規模不遜於香港市中心。大規模發展帶來
全面的規劃，將可藉此興建新的基建，因而充分釋放零碎棕
地、農地和其他未盡其用土地的發展潛力。

已規劃新發展區加上擬議的潛在發展區可概括為三大發展主
題，與政府現時落實的發展項目的規劃意向相輔相成。

(1) 文化及科技走廊

文化及科技走廊建基於已規劃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和新界北，將可發展範圍延伸至
北環線、古洞北擴展區、古洞南與粉嶺南，以及新界北以東。
文化及科技走廊毗鄰深圳，處於策略上的有利位置，為已規劃
的創新科技樞紐提供擴展空間，吸引企業和學術院校進駐。
通過善用新界豐富的文化資源，亦能推動本地的藝術和文化
生態圈的茁壯成長。

2 詳情請參考Edward Glaeser on the Economics of Citie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On Cities” Masterclass Series [Video] (Norman Foster Foundation, 2021) 及 
Interview on Urbanization, Charter Cities and Growth Theory (Rom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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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2) 現代物流與商業圈

現代物流與商業圈涵蓋政府已規劃的洪水橋新發展區和元朗南
發展，以及基金會建議的兩個潛在發展區（即洪水橋擴展區和
元朗東南）。因應洪水橋獲定位為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
樞紐，現代物流與商業圈將會進一步擴大洪水橋的發展範圍，
規劃方面以提供優質生活環境為重點，藉以吸引專才和企業
入駐。

(3) 樂活與休憩空間

樂活與休憩空間橫跨錦田南的公營房屋發展和基金會建議的
三個潛在發展區（即錦田北、錦田南擴展區和林村）。這些潛
在發展區可為周邊的房屋規劃和近郊社區提供拓展空間，
營造親近大自然的生活環境，推廣生態和文物旅遊。

此外，發展藍圖充分考慮了潛在發展區和已規劃的新發展區會
如何與城市的整體發展產生協同效應，帶領香港發展更上一層
樓。新界的發展藍圖將有助香港把握機遇，突破眾多限制，
向世界級宜居都會的宏大願景邁進。

無懼挑戰 邁步向前建立宜居城市

前三代的新市鎮平均只需7.5年的時間便可讓第一批人口遷入，
相較之下，近年的新發展區項目則需約17年才能做到這一步。
土地發展牽涉眾多複雜的考量，包括基礎設施的承載力、
實地條件、鄰近的土地用途、現有佔用人的補償和重置安排，
以及其他因素。解決這些問題無可避免會曠日持久，拖慢了
新發展區項目的進度。本報告歸納出新界城鎮化面對的三大
難題，即基建供應不足、持份者利益與發展抵觸，以及土地和
房屋的相關政策與規劃不善。

透過重新構想新界的發展，擬議的策略性規劃將新發展區和
潛在發展區匯聚成面積廣大的發展帶，賦予香港得以繼續繁榮
富強的良機。為了實現這個具前瞻性的願景，值得我們為之全
力以赴，去解開錯綜複雜的困境，而這亦說明了投資基建的
必要性。本報告提出的政策建議旨為社會和政府提供更多方
法，以加快現行和未來新發展區的發展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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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土地發展的先決條件

基建的提供

因應新界將急速發展，政府應加快興建已規劃的運輸基建，
開通更多交通走廊以改善新界的對外連繫。當中，明日大嶼願
景的策略性運輸網絡將開闢更多路徑，將新界西北與市區連接
起來，是釋放新界發展潛力的重要先決因素。本報告亦建議值
得進一步研究、可新增主要道路和鐵路，並給予走線建議。

一個城市要運作暢順，基建扮演不可取替的角色，因此基建先
行的發展方式，配合適時投資撥款，才能有效促成發展。政府
在評估新增交通基建的效益時，應考慮更廣泛的經濟效益，
例如商業活動增加、賣地收益和鐵路服務範圍的發展密度得以
提升等。此外，我們也敦促政府適時提供、擴建及提升包括
污水處理設施等在內的其他基建配套。

持份者利益

近年政府推出發展項目時，每每遭到受影響租戶和佔用人強烈
反對。為減緩棕地營運者、寮屋住戶和農戶對發展計劃的抵
觸，政府應為每個類別的人士提供特定和具針對性的重置及賠
償方案。若土地收回和土地清理的工作可望提早開展和完成，
後續的建築工程亦可以盡早開始。

現時，礙於公私營合作渠道不多，新界發展須高度依賴由政府
主導的發展計劃。政府應考慮多種整理業權的方法，以制定
合適的機制，讓沒有官方計劃的土地可循私人主導的途徑得以
發展。本報告參照海外和香港過往經驗，提出了多個方案供
政府考慮。

政策及行政

考慮到新界天然資源豐富，政府應制訂合適的政策，積極平衡
保育與發展的需要。我們亦呼籲政府全面檢討新市鎮／新發展
區沿用的所有主要法定和行政程序，包括公眾諮詢、環境
影響評估和城市規劃程序等。



7

行政摘要報告亦建議政府檢討其組織架構。由1970至1990年代，
為應付急遽的人口增長，香港着手興建九個新市鎮。當時的
組織架構能有效統籌不同部門和決策局推動城市化發展，
應記一功。面對市民對走出土地短缺困局的殷切盼望，政府
應成立專責部門來領導新發展區項目。我們亦建議政府加強在
策略性規劃方面的高層督導，並實施成效為本的管理模式以
監督造地工作。

憑清晰願景 同心開創土地

城市規劃與我們的福祉息息相關。一個規劃不周的城市切斷了
市民與社區的連繫，引起精神壓力；反之，一個悉心規劃的都
市能夠激發我們對生活的熱情，鼓勵每個人更加融入社會當
中。縱然房屋短缺嚴峻，我們決不能本末倒置，一心為求增加
土地供應而忽視了宜居的重要性。社會各界與肩負城市規劃的
政府應放眼整體規劃與大型發展，以創造宜居城市為目標。
本報告為宜居新界構想了清晰的願景，我們期望此願景可以
重燃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希望，激發敦本務實的行動，在社會
的上下一心和支持下，讓未來的造地計劃逐一實現。



香港正面對土地和房屋供應危機

多年來，香港面對嚴峻的住屋危機，情況一直未見好轉。2019年，自置居所比率跌至
49.8%，創20年來的新低。當中，35歲以下年輕戶主在整體自置居所戶主中所佔的比
例，由1997年的22.1%大跌至7.6%（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21）。面對置業困難，市民難免感到心灰意冷。

鑒於本港房屋短缺嚴重，上述現象可謂是意料之內。基金會在今年四月出版的報告
《只爭朝夕，解土地「三低」死結；雷厲風行，破供應「乾涸」困局》中就指出，本港正陷入
「熟地」供應低、房屋落成低、居住質素低的「三低」死結（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1）。

過去20年香港缺乏規劃完善的大規模新市鎮發展，可即時用作大型和高密度房屋項目的
優質「熟地」寥寥可數。因此，未來五年（即2021年至2025年），私人住宅落成量預測年
均只有約15,000個單位，較2020年實際落成20,900個單位少28%。更甚者，未來
新落成私人住宅單位的平均建築面積，將在三年內跌至少於600平方呎的歷史新低，
市民「愈住愈貴」之餘更「愈住愈細」。

香港需要更多土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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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需要 
更多土地

與此同時，公營房屋未來四年（即2021/22年度至2024/25年
度）的年均供應量預計為21,800個單位，較《長遠房屋策略》

（《長策》）目標落後近三分之一。公屋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
間逼近六年，為22年來的新高（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d Housing Department, 2021）。現時超過20萬名市民被迫住
在劏房，獲得編配公屋的日子依然遙遙無期。

香港難以稱得上為宜居城市

面對土地匱乏，市民不但難以「上車」，其他不同的社會需要亦
無法得到滿足：租金過高，窒礙了商業和創新發展；目前
每人僅獲2.7平米的社區用地（用於休憩用地、公園和幼稚園及
老人院等社區設施），亦為亞洲城市中最小。

宜居的生活不僅僅是擁有一個居所，還涉及一系列影響生活
質素的因素，如經濟繁榮、優質的教育、社會穩定、多姿多采
的文化和康樂活動、高效可靠的基建等。一個宜居的城市是
一個會關心和促進居民的健康與福祉的地方。在未來30年，
香港能否成為人們嚮往並可安居樂業的地方？

要成為宜居城市，香港必須急起直追。單是人口密度過高，
已經是提升生活質素的一大障礙。香港每平方公里人口達
27,400人，人口密度顯著高於紐約、倫敦和新加坡等規模相約
的發達城市或地區（圖1）。其中，本港人口的稠密程度至少為
新加坡的兩倍。雖然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超過孟買六倍
以上，但是兩地的人口密度卻是不相伯仲。

我們在早前發表的報告《跳出框框 想像未來「強化東大嶼都會」
計劃》中詳細闡析了人口密度過高帶來的不利影響（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8b）。過分擠迫的城市除了衍生交通和鐵
路擠塞的問題外，空氣和噪音污染亦可能時刻危害我們的健康。

統計數字亦顯示出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小得驚人，只有170

平方呎，即僅比134平方呎的標準車位大一點。相較東京、
新加坡和深圳等亞洲主要城市或地區，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是
最小的。香港若要追及新加坡，便需要額外增加60%的居住
面積。



45,700

26,400
20,800

27,400

11,000 10,700

350

270 260
300

210
170

達卡 孟買 新加坡倫敦紐約 中國內地 新加坡 東京上海深圳香港 香港

註： 人均居住面積按樓面淨面積計算
資料來源： 政府統計處、發展局、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房屋委員會、《人口統計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南華早報》、日本房地產、中原地產研究中心，

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圖1. 香港人口密度高，生活空間狹小

已發展土地的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人口 )

人均居住面積
(平方呎 )

香港的人口密度是新加坡的

2.6倍
60%
香港要達至新加坡的水平，
所需的額外居住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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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需要 
更多土地我們已錯失30年的土地發展時機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的土地供應危機醞釀已久，源於
過去30年來造地方面的不作為。

一直來以，發展新市鎮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早在1970年代
初期，本港開展了新市鎮發展計劃，並踏入大規模的城市化階
段（圖2）。在新界各處，例如元朗、屯門、沙田和大埔等，
新市鎮蓬勃發展，為本地迅速增長的人口提供舒適的家園。
目前，香港約一半的人口居於這些新市鎮內，預計到2024年，
新市鎮人口將達370萬人（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020）。

然而，自從東涌新市鎮於1990年代末落成後，新市鎮發展便
停滯不前。經歷「沙士」疫情後，政府曾經縮減了新界西北和
東北發展計劃的規模。不過，後來隨着人口持續增長，土地
供應已無法追上不斷飆升的需求。可是，由於當局欠缺持之以
恆的策略性造地計劃，新一輪的新市鎮包括東涌新市鎮擴展、
古洞北及粉嶺北，以及洪水橋等要到2030年之後才落成。
換言之，香港新市鎮的發展已停滯超過30年。



圖2. 香港新市鎮及新發展區發展

1980年代 1990年代1970年代
圖片來源：gary yim / Shutterstock.com（大埔）、TungCheung / Shutterstock.com（荃灣）、colourinmylife / Shutterstock.com（屯門）、Wpcpey / Wikipedia.org（洪水橋及元朗南）、  
 土木工程拓展署（古洞北 /粉嶺北及明日大嶼願景），以及發展局（東涌新市鎮擴展及新界北）

粉嶺 /上水

元朗

大埔

沙田

屯門

荃灣

東涌將軍澳

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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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發展停滯 
30多年

2000年代 2030年代 遙遠的未來

明日大嶼願景

新界北

元朗南

洪水橋

古洞北／粉嶺北

東涌新市鎮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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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需要 
更多土地



未來30年香港需要9,000公頃土地

香港欲發展成宜居城市，大前提是要有足夠的土地供應。要使香港成為每個市民的美好
家園，我們需要有充足的住宅和舒適的居住空間，以及合適的配套基建和社區設施。
如未能提供足夠土地，這些願景只會淪為空話。

香港需要多少土地？根據政府在2016年發表的研究報告《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
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2030+》），截至2046年的未來30年，本港需要增加4,800公頃的
土地才可滿足未來所需，當中包括房屋、經濟活動、各種社區設施及其他用途。

然而，此數字過於保守―它並未顧及市民對更寬敞生活空間的期望，亦沒有為無法預測
的情況預留緩衝空間，如隨著新興產業冒起、人口老化等而帶來的土地需求。因此，報告
嚴重低估了實際的土地需求。香港要成為真正的宜居城市，便不能忽視上述的規劃因素。
我們在早前發表的報告《土地規劃的不足：住得細、造得少、估得低》中指出，香港在未
來30年需要9,000公頃新增土地（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8a）。

香港若要追上其他國際城市，便須增加60%住宅用地（即3,520公頃的額外住宅用地），
讓市民享受一個體面的居住空間。此外，為應對人口和樓宇「雙老化」等前所未有的挑
戰，並維持香港的競爭力，還需要額外的760公頃設施用地以提供各種基建及配套設施。
上述兩個數字與《香港2030+》推算的需求相加，總計為9,080公頃，相當於三個沙田新市
鎮的面積總和（圖3）。

規劃未來  
2 



增加居住面積及 

設施用地後的土地總需求

9,080公頃

註： *  計算方式為將現有住宅用地（4,200 公頃）與「2030+」預計的住宅
用地需求（1,670 公頃）相加

 ^ 計算方式為將現有設施用地（6,500 公頃）與「2030+」預計的設施
用地需求（1,080公頃）相加

在我們的計算中，現有「設施用地」只包括商業、工業及政府、機
構或社區設施用地，沒有計及交通、倉庫和露天貯物、公用事業、
墳場及火葬場用地或其他空置用地，而預計中的設施用地需求只包
括「人口相關設施」。因此，我們的估算傾向保守。

圖片來源：規劃署

增加居住面積

60%

增加設施用地

10%

2046年住宅用地*

5,870公頃

2046年設施用地^

7,580公頃

改善建議1

改善建議2 增加配套設施用地
額外配套設施用地的需求

760公頃

《香港2030+》
未來30年的土地需求

增加人均居住面積
額外住宅用地的需求

4,800公頃

3,520公頃

圖3. 香港的土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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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未來事實上，政府亦意識到《香港2030+》低估了香港長遠的土地需
求。為避免城市發展遇上樽頸，政府會賦權予規劃署，在修訂
土地需求預測時因應土地儲備的需要作更進取的估算。經修訂

的土地需求預測將會載於今年稍後公佈的《香港2030+》最終
研究結果（Development Bureau,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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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現時計劃的措施只能提供5,000公頃土地

政府計劃與推行的土地供應措施可提供約5,080公頃的土地，
遠遠未能滿足9,080公頃的土地需求（圖4）。在5,080公頃土地
當中，約一半（2,290公頃）由填海項目供應，包括明日大嶼願
景、龍鼓灘填海，以及小蠔灣填海。新市鎮、新發展區和其他
大型發展項目將提供2,200公頃土地。單一地塊或地群的
發展（即改劃土地用途、發展棕地群和重建市區寮屋）可帶來
590公頃（圖5）。顯然，我們需要更多大規模的開發計劃來創造
更多的土地。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很多發展項目仍停留於構想階段，有待
進一步研究才能付諸實行。只要當中任何一個項目未能適時或
全面落實，未來的土地供應就受到影響，而香港將需要承受
更嚴重的土地短缺危機。



資料來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規劃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圖4. 現時規劃的土地供應只夠一半土地需求

政府規劃的土地供應

填海 2,290公頃
新市鎮、新發展區及 
其他大型發展 2,200公頃

個別用地或地群發展 590公頃

5,080公頃

土地需求： 

9,08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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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未來



新界北
發展
���公頃

落馬洲
河套區
��公頃

洪水橋
新發展區
���公頃 粉嶺高爾夫

球場（部分）
��公頃

錦田南
發展
���公頃元朗南

發展
���公頃

藍地
石礦場
��公頃

龍鼓灘填海和
屯門西發展
���公頃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人工島
上蓋發展
��—��公頃

東涌
新市鎮
擴展計劃
���公頃

欣澳填海
��—���公頃

明日大嶼
願景

�,���公頃
將軍澳
第 ��� 區
��公頃

小蠔灣填海及
港鐵車廠上蓋發展
��—���公頃

古洞北及
粉嶺北
新發展區
���公頃

潛在總供應
5,080公頃

填海（�,��� 公頃）
新市鎮、新發展區及
其他大型發展項目（�,��� 公頃）
個別用地或地群發展（��� 公頃）
�� 幅擬改劃用途的用地
（��� 公頃）
�個寮屋區（�公頃）
�� 個棕地群（�� 公頃）

資料來源：發展局、規劃署

圖5. 政府規劃的主要土地供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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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未來
策略規劃是持續不斷的過程，不容怠慢

造地無法一蹴而就，當中涉及的程序錯綜複雜，包括規劃、
工程、建造相關的基建及運輸網絡。要造一片「熟地」，通常需
要至少十至20年時間，再另加數年的建築工程，才能完全發揮
該地的發展潛力。以正在推展的古洞北／粉嶺北及洪水橋新發
展區為例，它們的構思可追溯到政府在1990年代公布的全港
發展策略檢討（Territor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Review— 

A Response to Change and Challenges Final Executive Report, 

1998）。同樣地，明日大嶼願景和新界北發展在2016年推出以
後，亦需要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竣工。正因為造地需時，
為免在土地不足的問題上重蹈覆轍，我們必須保持當下積極
覓地的勢頭，開始物色下一輪適合發展新市鎮或新發展區的
地點。1

坊間或會誤解，當明日大嶼願景和新界北發展落成後，便再
無造地需要。誠然，只要全力推行這兩個項目，香港至少可以
確保在未來20年內有大量的房屋供應，並可能獲得一些喘息
的空間，然而，今天的土地供應危機正正是2000年代叫停
土地發展的惡果。這個教訓說明，不論短期經濟變化如何，
都必須持之以恆地造地。當政府等到有足夠需求才開始構思
發展新市鎮，就已經為時已晚。就此，隨著明日大嶼願景
和新界北發展陸續上馬，社會實應在同一時間開始物色下一輪
推行的新發展區來接替這兩個項目（圖6）。

1 在本報告中，「新發展區」及「新市鎮」可以交替使用。



?

全港發展
策略檢討

香港2030+
研究

• 古洞北及粉嶺北
新發展區

• 洪水橋新發展區 

• 明日大嶼願景

• 新界北發展

下一輪的新發展區/ 
新市鎮？ 

圖6. 策略規劃是持續不斷的過程

• 大型新市鎮需要數十載才能發揮發展和住屋潛力

• 保持當下積極覓地的勢頭， 

開始物色下一輪的新發展區／新市鎮

香港2030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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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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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未來

單單供應更多住宅單位並不一定能使香港更宜居，一個宜居
的城市會顧及與個人生活質素息息相關的各個方面，包括經濟
繁榮、教育機會、社會穩定、文娛康樂活動，以及其他因素。
因此，要營造真正宜居的城市，應提供充足的基建配套和社區
設施，包括公共康樂設施、便捷暢達的鐵路和道路網絡，
以及醫療設施等。然而，由於房屋危機日益嚴峻，社會討論
土地發展時往往無意地聚焦於房屋供應，忽視了其他土地用途。

單一聚焦於房屋短缺，使各方討論和焦點過份集中於零碎的
造地措施，例如發展單一地塊和地群。然而，通過這些措施建
立的居住環境缺乏周邊配套設施和基建，完全不符宜居準則。
結果，即使有更多住宅供應予市民，但生活環境仍然未如理想。

當我們構想宜居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時，應採取通盤思維，
慮及更廣泛的規劃問題，包括房屋、交通和經濟活動等。
顯而易見，為突破土地匱乏的困局，我們再不能依賴在個別用
地上作零碎的發展，而是以審慎的態度與宏觀的思維籌劃
大規模的土地發展（圖7）。

為建立宜居城市，我們需要大規模而全面的規劃



社會就土地問題的 
主要關注點

未來發展 
願景

結果 結果

措施零碎 整全方案

單一聚焦 通盤思考

房屋短缺 多重目標的全面規劃，包括房屋、
交通和商業發展

個別用地或地群發展 大規模的土地以實現規劃願景

未能善用土地及房屋資源

缺乏周邊設施和基建

宜居性低又非可持續發展

善用土地及房屋資源

推動周邊設施和基建發展

宜居及可持續發展

圖7. 我們需要大規模而全面的規劃

現時 
土地發展機制 
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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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未來
大規模發展是扭轉劣勢的唯一出路

除了政府規劃的填海項目以外，基金會早前亦提議過兩個填海
方案：擴大明日大嶼（前稱東大嶼都會）規模的強化東大嶼都會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8b），以及長洲南人工島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7）。前者將政府在中部水域

的填海規模由1,700公頃擴大至2,200公頃，後者則建造
2,200公頃的人工島以重置葵青貨櫃碼頭及其他棕地活動，
兩個建議可額外供應2,700公頃土地（圖8）。

即使計及額外填海，潛在的總土地供應量仍只有7,780公頃，
未能滿足本港共9,080公頃的土地需求（圖9）。我們還可在香港
何處覓地？

採取了整全的規劃思維，今後的規劃便不應再拘泥於個別用地。
為了扭轉本港土地短缺的劣勢，大規模造地是至關重要的。
其中一個方案是在維港以外填海，尤其是明日大嶼願景單一個
項目便可創造1,700公頃土地，並在兩階段工程完成後提供最
多40萬個住宅單位，因此可說是重中之中重（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018）。落實明日大嶼，可紓緩
香港嚴峻的土地短缺問題，讓社會得以擺脫此前過度聚焦於
房屋供應的困局，使我們更有條件去探討如何增加人均
居住空間和建立更宜居都市。



額外供應
+2,700 公頃

+500 公頃

+2,200 公頃

強化東大嶼都會
將政府在中部水域的填海規模
由 �,��� 公頃擴大至 �,��� 公頃  

長洲南人工島   
建造人工島以重置葵青貨櫃碼頭
及其他棕地活動  

圖8. 團結香港基金早前提出的額外填海建議



政府規劃的土地供應

填海 2,290公頃
新市鎮、新發展區及 
其他大型發展 2,200公頃

個別用地或地群發展 590公頃

資料來源：規劃署、團結香港基金

圖9. 額外填海仍未能滿足土地需求

團結香港基金提議的額外選項

填海 2,700公頃
• 強化東大嶼都會 500公頃

• 長洲南人工島 2,200公頃

5,080公頃 2,700公頃

土地需求： 

9,08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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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未來



在香港開展大型土地發展的方式不只一種。除了在維港以外填海
外，另一個途徑是整合未盡其用的土地資源作完善全面的城市化。
本章會詳細檢視香港現時的土地用途分佈，探討可作大規模
發展的地區。

香港的土地用途分布

雖然香港公認是人煙稠密的都會，但是城市化地區實際上只佔香港土地的一小部分，
我們認為，香港有更多土地可供善用。圖10顯示了本港土地用途分布的概況，該分布是
根據規劃署的衛星影像進行內部校準以製備的。

香港只有20%陸地為城市化地區，包括房屋、商廈和寫字樓、工業用地、機構設施和
基建等佔用的地塊。這些市區用地難以在短期內進行大規模活化和重建。另一方面，
約有45%陸地位於郊野公園及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範圍內，由於它們屬於環境敏感地區，
因此這些用地嚴禁作任何形式的發展。

其餘土地主要為綠化地帶及其他綠化區（19.4%）、農地（2.7%）、鄉村式發展（3.1%）及
棕地（1.4%）。這些用地大部分散落於新界各處，不同土地用途相互交錯，通常都未盡其
用。若能凝聚這些土地作整合發展，便能在新界形成大片城市化用地，供日後發展。

我們有甚麼土地供應選項？
3



2.7%

2.4%

3.1%

1.4 %

45.1%

19.4%

5.7%

20.3%

資料來源：發展局、規劃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政府規劃的大型發展
濕地保育區
濕地緩衝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邊界

環境敏感
地區
綠化地帶及
其他綠化區
水體
農地

軍事用地
市區
鄉村式發展
棕地

圖10. 香港的土地用途分布



註：* 香港的城市化區域是指高密度的已發展土地，不包括鄉村式發展和棕地
資料來源：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8》

圖11. 香港的城市化區域遠細於深圳和新加坡

930平方公里 516平方公里 226平方公里

47%
城市化區域

73%
城市化區域

20%
城市化區域 *

土地總面積：2,000平方公里

深圳 新加坡 香港
土地總面積：710平方公里 土地總面積：1,11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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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只有20%土地已作城市化發展

一般人未必知道，香港的城市化程度並不及其他城市。雖然
新加坡的土地總面積較香港小，但其城市化的土地面積為
516平方公里，是香港城市化面積（226平方公里）的兩倍以上

（圖11）。深圳的城市化面積更大，達930平方公里。以百分比
比較，香港的城市化區域只佔土地總面積的20%，但深圳和
新加坡的數字分別已達47%和73%。鑒於本港土地緊拙，
香港可以將更多土地作城市化發展，以增加發展潛力。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新加坡的城市化水平比香港更高，但是
根據美世每年出版的生活品質調查（Mercer’s Quality of Living 

survey），新加坡在第21次調查中，生活質量位列亞洲第一
（全球排第25名），遙遙領先於排全球第71名的香港
（Vienna Tops Mercer’s 21st Quality of Living Ranking, 2019）。

這說明城市化必會使生活環境變差的迷思，是站不住腳的。



17%
7%

89%

4%

31%

52%

新界頗多土地未盡其用......

農地

綠化地帶

棕地

鄉村土地

人口（����）
 730萬

土地面積
1,111 平方公里

能否善用
這些土地？

是否有可能
凝聚鄰近用地
一併作完善的發展？

香港 九龍 新界資料來源：規劃署

香港島和九龍只佔本港土地11%， 

卻容納了48%居住人口

圖12. 新界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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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有甚麼
土地供應 
選項？

新界的發展機遇

現時，城市化主要集中於港島和九龍（圖12），即使兩區只
佔香港總面積的11%，但居住人口卻幾乎為香港人口一半。
因此，市區發展非常稠密，亦伴隨交通嚴重擠塞的問題。

同時，新界雖然佔香港總面積的89%，但居住人口卻只有全港
人口的52%。在發展完善的新市鎮之外，其實還有大量農地、

棕地、綠化地帶及劃作鄉村式發展的用地分散於新界不同角
落，不相容的土地用途交錯混雜的亂象隨處可見。從規劃角度
而言，這些土地顯然可以加以善用，並凝聚鄰近用地一併
作完善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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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不知不覺間採納了「中環視角」主導城市規劃―無論
是促進貿易和商業活動、培養文化氣息還是加強基建，都是以
港島和九龍市區範圍為規劃核心。在這種心態下，新界只屬

「核心外圍」的邊緣地區，其作用僅僅是提供空間以解決市區
問題。既然市區缺乏空間，新市鎮也好，厭惡性設施也罷，
都得擠進新界。

由於房屋供應長期緊拙，大眾往往無意中側重房屋問題而忽視
其他的土地發展需要，亦是情有可原。然而，單一聚焦於房屋
卻造成不良後果，導致一個又一個睡房社區的出現。居所附近
缺乏就業機會和康樂活動，令新市鎮的居民怨聲載道。香港有
220萬個上班族需要跨區工作，當中近一半便是新市鎮居民，
遠比香港其他地區為多（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7）。如果我們繼續抱持過時思維，在規劃新界方面對推動
經濟發展的需要視而不見，將會加劇職、住、校分布失衡問題。

然而，如果從區域規劃的角度重新思考新界的定位，便會發現
新界嶄新的面貌。當規劃的視野不再局限於香港境內，我們
便可發現新界處於策略上的要地，而不只是市區的後花園。
事實上，新界毗鄰大灣區，在通往市區和機場的交通配套持續
改善下，着實擁有廣闊的發展機遇。

現時亦恰恰是香港反思其產業結構的良好時機。無獨有偶，
除了在城市規劃上展現「中環視角」，本港經濟亦高度集中在常
設於核心商業區的金融和其他專業服務。雖然社會上不少聲音
提出要令經濟多元化，但是由於土地不足而帶來租金上漲，
嚴重窒礙了經濟和創新發展，因此未能成功。就此，新界可以
提供空間，讓無法在市區覓得合適空間的行業找到容身之所，
更重要的是可以成為孕育新興產業的搖籃，讓香港發掘出新
的經濟火車頭，為市民創造更多元的就業機會。

新界應該按照宜居的概念進行可持續的城市化，而非不懈地
追求高密度的發展模式。未來的新市鎮不應被視為通勤小鎮，
亦不應純粹作為解決市區問題的空間。相反，為建立宜居的
新市鎮，城市規劃上應該要充分考慮個人福祉，並設法提高市
民對其居住地區的滿意度，同時須多加注意當地情況和獨有特
色（UN-Habitat, 2003）。其中一個方向，是把新界發展成自給自
足的地區，讓居民可在原區工作、居住、娛樂和學習（圖13）。

城市規劃需要重新想像不一樣的新界



圖13. 以可持續城市化塑造新界新面貌

在沒有發展經濟活動中心的情況於
新界擴展新市鎮，只會加劇職、
住、校分布失衡的問題

以通盤的策略視野發展新界，讓居民
可在原區工作、居住、娛樂和學習

睡房社區 可持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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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新界獨有遠離繁囂市區的迷人景致

圖片來源：e X p o s e / Shutterstock.com（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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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的自然景觀獨樹一幟
境（圖14）。只要善用這些資源，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創意，構思
願景，創造有別於擠迫市區的新市鎮。

要採取「新界為本」的態度，便須留意新界的現時狀況和獨特之
處。大部分人都同意，新界的迷人之處在於其豐饒的自然和
文化資源，與港島和九龍的繁囂市區相比，提供截然不同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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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手可及的自然景色

新界坐擁大量濕地、郊野公園及生態棲息地，讓我們可隨時
回歸大自然。大部分自然景點在一小時車程以內可及：南面有
大帽山郊野公園及林村附近的自然環境，在新界西北的后海灣
有具國際重要性的濕地，而北面的紅花嶺郊野公園是超過
600個動植物物種和超過170種蝴蝶的家園（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n.d.-b; “Robin’s Nest 

Wins Country Park Designation”, 2019）。這些自然環境在提供
健全的生態系統和促進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歷史地標及文化遺產地點

新界保留了大量昔日鄉村的風貌，單是在新界北便有超過80條
原居民及非原居民鄉村（Development Bureau et al., 2016）。
漁村、祠堂、法定古蹟及文物徑均為展示傳統節慶、儀式和

文化活動的重要舞台，這些特色令希望走出石屎森林的市民在
假日紛紛湧至新界。此外，文化藝術可讓我們表達創意，
並從中尋求心靈的慰藉。事實上，對每個社會而言，文化及
藝術對其居民建立自己的身分認同和歸屬感不可或缺。

特色美食

多不勝數的餐廳與小店遍布新界，讓眾人體驗過自然和文化之
旅後可品嚐各種特色美食。港人時常親身到新界發掘美食佳
餚―地道的車仔麵、打卡必備的街邊小食、新鮮出爐的蛋撻、
港式甜品等，應有盡有。事實上，從亞洲菜、歐洲菜以至新派
fusion菜，新界絕對是可滿足各路老饕的美食天堂。

新界可把握一河之隔的急速發展機會

在香港的空間規劃方面，考慮周邊地區發展會如何影響香港亦
同樣重要。一河之隔的深圳是中國內地增長最快的城市之一，
僅在數十年間，已從製造業基地轉型為獨當一面的創新科技樞
紐，風頭更蓋過香港。2018年，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排名超越
香港，成為全中國最富裕城市（Duhalde et al., 2020）。深圳
超過34%的收入來自高新科技行業。據國際房地產顧問公司仲
量聯行的數據，深圳在全球頭20位創新城市中排第14，研究及

發展支出中排第17。相較之下，香港在研究及發展支出及創造
科技專利方面表現不濟，未能上榜（Hong Kong Fails to Ranks 

among the Top 20 Most Innovative Cities Globally, 2019）。

仔細一看，深圳的經濟核心包括羅湖、福田和前海均貼近香港
邊境（圖15）。新界毗鄰深圳的核心商業區及南部發展帶，可善
用便捷的跨境聯繫來創造新的經濟機遇，有利於在新界形成



新界毗鄰深圳核心商業區及南部發展
地帶，可善用便捷的跨境聯繫以創造
新的經濟發展機遇

西部中心 東部中心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東 莞 市 惠 州 市

大亞灣

大鵬灣
羅湖福田

前海

福海

沙井

坪山

龍崗

珠江口

深圳灣

都市核心區

市級中心

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草圖 深圳創新成就一覽
• 本地生產總值：3,914億美元 

（34.8%來自高新科技行業） 

• 全球頭20位創新城市排第14 

• 全球頭20位研究及發展支出 

排第17 

• 專利生產量全球排第2 

註：圖表為複製圖，按《深圳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草圖》中的原圖繪畫，複製過程中可能有資料誤差或準確度不足。
資料來源：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統計局、JLL，以及各大報章

圖15. 把握一河之隔的急速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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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的產業及就業中心，除了為香港培育新的產業，亦可
讓新界成為繼港島和九龍核心商業區後一個新的經濟樞紐。
此外，新界將成為貫通中國內地和世界各地的雙向門戶，憑着
與世界各地的高度連接性，將會吸引人才、企業、資本和創新

的意念；這不單會為新界帶來大量機遇，亦會惠及香港整體。 

事實上，保持對外開放並與全球經濟緊密聯繫，一直是本港作
為全球經貿樞紐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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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已規劃的新發展區的現有狀況，我們的新界發展藍圖旨
在為不同年齡層和收入階層的家庭建立宜居的生活環境，
助他們追尋理想的生活方式。當中亦會建議為現有和新興產業
創造足夠空間，以培育本地的創新人才，帶動香港的長遠經濟
發展。透過在發展和保育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日後新界
將會糅合城市、近郊、鄉郊和大自然於一體，成為獨特的市區

（圖16）。

(1) 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

提供充足多元的住屋選項，讓所有年齡層、收入群體和
組合形式的家庭都能負擔得起，賦予他們空間實現理想的
生活方式。

規劃概念：

• 提供多樣化和靈活的住屋選擇以及各式大小的單位，
滿足核心家庭、延伸家庭、單身人士，以及長者等
不同家庭組合的獨特需要

• 提供通用設計設施時顧及跨代共居和居家安老的元素，
營造更具凝聚力的共融社區，加強家族連繫

• 讓居民有機會嘗試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社區農耕）

• 啟發和推崇富有創意和文化底藴的生活，提升新界區
獨有的文化特質

(2) 多元就業

營造資源充足的共融環境，讓任何人不論背景、能力和年齡
均可踏上現有或新興產業的事業階梯。

規劃概念：

• 善用主要交通幹道的地理優勢，鞏固現代物流業的發展
優勢

• 為已規劃的科技園區和就業中心提供充足空間，使發展
規模跨越地區層面，進一步吸引企業與學術機構

• 讓科技界和創意產業等新興產業以可負擔的成本獲得
發展空間

(3) 智慧發展

貫徹可持續的發展方式，適時滿足基建需要之餘，同時積極
保育天然資源。

願景與設計框架



初步規劃概念規劃願景

多采多姿的生活方式
提供充足多元的住屋選項，讓所有年齡層、收入群體和組合形式
的家庭都能負擔得起，賦予他們空間實現理想的生活方式

多元就業
營造資源充足的共融社區，任何人不論背景、能力和年齡均可
踏上現有或新興的事業階梯

智慧發展
貫徹可持續的發展方式，適時滿足基建需要之餘，同時積極保育
天然資源 

居家安老及 
跨代共居 

創科搖籃

解決人口和 
樓宇建築雙老化問題

可負擔及 
多元的房屋選項

經濟及 
文娛樞紐 

加強 
自然保育

社區農耕

推動產業 
升級轉型

加強基建以 
提升發展潛力

圖16. 以規劃願景引領香港邁向煥然一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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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概念：

• 為香港提供市區重建空間，以應對人口和舊區雙老化所
衍生出的需要變化

• 提供交通和其他策略性基建，創造發展空間

• 積極推行政策以平衡自然保育和發展的需要

• 整合新界不相容而紛亂的棕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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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宜居市鎮，全面的土地用途規劃固然不可或缺，政策
支援和相關的實施工作亦然。發展新界時，必須留意現行發展
方式的缺點。為了避免復蹈前轍，造成更多睡房社區，我們
忠於三大主導原則來備擬土地用途規劃和政策建議（圖17）。

(1) 可持續

先前的發展計劃未有廣泛體現可持續發展和宜居的概念。
未來的新發展區在城市設計和發展參數方面應該要顧及以下
有關可持續發展的要素，以建立能配合未來變化的社區。

• 設計長者友善社區，實現居家安老

• 增加人均生活空間

• 追求能夠抗禦疫症及氣候變化的都市設計

• 採取恰當的政策保育濕地和管理城市擴張

• 提供孕育新興產業的空間，平衡城市發展

(2) 可擴展

現行土地供應措施以滿足住屋需要為單一重點，因此依賴
個別零碎的用地和發展項目，阻礙我們作完善規劃及
建立完善的新發展區。其實，發展範圍應該具有擴展性，
使土地資源能地盡其用。

• 擴展現有新市鎮、社區和都市網絡的可發展用地

• 整合零散的土地資源，包括棕地及生態敏感但管理不善
的私人土地

(3) 策略性

新界缺乏經濟樞紐，因而導致全港性的職住分布失衡。
香港有確切的需要使核心商業區去中心化，以在新界地區
促進更多經濟活動。因此，新界的規劃需要一併考慮如何
完善香港的整體發展。

• 適當增加策略性交通基建，共促全港整體發展

• 將工作機會分配到現有市區以外，在核心商業區之外
建立更多經濟樞紐

• 提升社區的居民多樣性

發展新界的主導原則



策略性

• 增加策略性交通基建配合全港發展

• 建立更多經濟樞紐，使核心商業區
去中心化 

• 提升社區的居民多樣性 

可持續 可擴充

• 設計長者友善社區以實現居家安老 

• 增加人均生活空間

• 追求抗疫及抗氣候變化的都市設計

• 積極保育濕地

• 提供孕育新興產業的空間

•  擴展現有新市鎮、社區和都市網絡的
可發展區 

• 整合零碎的土地資源，包括棕地及
生態敏感但管理不善的私人土地

問題所在

未有廣泛體現可持續發展和 
宜居的概念

如何改善?

問題所在

新界缺乏經濟活動中心， 
導致職住分布失衡

問題所在

現行土地供應措施依賴個別零碎
的用地和工程項目

圖17. 新界發展的三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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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規劃的大型發展計劃
現有鐵路
政府規劃的鐵路
現有道路
政府規劃的道路

地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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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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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北環線車站位置為非官方的估計， 
 僅供參考
資料來源：發展局、規劃署、運輸署、
 路政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新界北發展 815 公頃

古洞北及
粉嶺北新發展區 415 公頃

錦田南發展 152 公頃

元朗南發展 185 公頃

441 公頃洪水橋新發展區

政府在新界規劃的大型發展計劃

隨著公眾日益關注房屋需求，政府亦一直研究各個新界地區的
發展潛力。如圖18所示，政府在新界已推行或計劃的大型發展

項目，包括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錦田南發展、元朗南發展，以及新界北發展。

圖18. 政府規劃的新界大型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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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府的規劃為基礎，我們認為透過整合現時未盡其用的土地，
在新界地區有潛力進行更多大型發展。有見及此，我們識別了
可作進一步研究和潛在發展的用地。潛在發展區的研究範圍
是按以下三個初步條件決定（圖19）：

(1) 土地用途

研究範圍涵蓋目前未獲善用的土地，包括休耕農地及棕地。
零碎散落的常耕農地亦會納入範圍內，以作全面發展，
產生更好的規劃效果。生態價值較低的綠化地帶及其他尚未
善用的土地亦會獲考慮在內，部分保育範圍和鄉村用地儘管
在發展建議中不視為可予發展，但亦包括在研究範圍內，
以探討附近的可發展用地可如何與之融合。

(2) 地形

面積具一定規模而平坦的土地因施工難度較低，亦獲選作進
一步研究。至於已有建築物的用地，如當前的發展密度低，
亦會併入研究範圍內。

(3) 策略性影響

擬定研究範圍時，我們亦會考慮獲選用地與已發展區／規劃
中的新發展區可能產生的協同效應。例如，選址可否與附近
新發展區整合發展，從而有效地共享基建設施，形成規模
經濟並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沿策略性交通基建一帶的用地亦
獲優先考慮，因為此類用地可以容納更高的發展水平。

以上條件並未反映到個別用地的具體狀況。在推行發展項目之
前，則必須進行進一步的可行性研究和技術評估，以提供更
全面的資訊作分析。其他因素，如環境和生態影響、對持份者
的影響及基建承載力等，應獲慎重考慮。

更多發展區的可能性



選址準則
根據初步條件決定研究範圍 

進一步研究的考慮事項
若推行計劃須考慮的其他因素

土地使用考慮因素
• 常耕 /休耕農地 
• 棕地
• 其他未盡其用的土地 

地形
• 具規模的面積 
• 低密度 
• 平坦

策略性影響 
• 與已發展區 /規劃中的新發展區可能產生協同效應 
• 沿策略交通基建一帶發展 

環境及生態影響
• 盡量減少擬議發展區對附近環境的影響與不協調性
• 還原棕地活動佔用用地的效益
• 對生態環境的緩解措施

對持份者的影響
• 土地業權人
• 營運者
• 承租人 

基建的承載力
• 交通
• 污水處理 /渠務
• 供水
• 供電
• 互聯網覆蓋

3 3
圖19. 研究範圍選址準則及考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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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有甚麼
土地供應 
選項？

其他須考慮的因素

環境及生態影響 • 可否採取有效的緩解措施，將潛在發展區的施工和發展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 將棕地作業所佔的土地復原後，可否對生態環境產生有益的影響？

對持份者的影響 • 是否需要收回和清理土地？如何安置居民及賠償？
• 如何在土地業權人的產權和公眾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基建的承載力 • 是否需要額外基建（如排污設備、去水渠、供水設施、電力設備等），以支持新發展？
• 交通基建能否應付新發展帶來的額外需求？



九個值得加以研究的潛在發展區

要為香港制訂具前瞻性的策略發展計劃，必須跳出目前依賴零碎用地和個別項目的土地
供應措施的框框，倘若繼續以滿足住屋需求為單一目標，只會製造出更多缺乏社區設施的
睡房社區。過往每個新市鎮的發展各不相謀，未能與鄰近其他新市鎮產生協同效益，
故難以在新界區促成新的經濟中心。只有具備宏觀全面的規劃遠景，香港才能創造出真正
宜居且理想的新市鎮。

在此，我們建議一共九個潛在發展區範圍，作進一步研究（圖20），包括洪水橋擴展區、
元朗東南、北環線走廊、古洞北擴展區、古洞南及粉嶺南、新界北擴展區、林村、錦田北
及錦田南擴展區，均為現有新市鎮和已規劃的新發展區所延伸而來。這些潛在發展區通過
整合新界零散的土地資源，構成為一個龐大的發展帶，規模可與香港核心市區（即港島北、
九龍及荃灣新市鎮）媲美。初步評估顯示，九個潛在發展區可提供超過3,000公頃的
可發展用地。

在具體落實的層面上，潛在發展區若毗連已進入各種規劃階段和施工程序的新發展區
或者其他發展項目，可優先發展，以作為這些發展區的延伸。這類型的潛在發展區包括
洪水橋擴展區、元朗東南、北環線走廊、古洞北擴展區和錦田南擴展區。

4
建構宜居新界



洪水橋
擴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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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範圍

可獲進一步研究的潛在發展區範圍
可獲進一步研究的可發展用地
政府規劃的大型發展計劃
現有鐵路
政府規劃的鐵路
現有道路
政府規劃的道路

九個潛在發展區
估計可提供超過
3,000公頃的可發展土地

資料來源：發展局、規劃署、運輸署、路政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圖20. 九個值得加以研究的潛在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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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房屋用地持續短缺，政府已積極研究重新發展棕地。正如
我們在較早前的報告《「棕」合持續發展 「地」利現代物流》中
解釋，棕地是支援一系列工業活動的重要經濟後勤地，包括
貿易及物流業、建造業、回收業和其他對香港經濟舉足輕重的
產業（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0c）。發展棕地作房屋
用途時，首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重置現有的棕地作業者。

此外，這些零碎散落的棕地一般缺乏基建、連接市中心的
交通網絡或者相應的社區設施。如只為興建少量房屋單位而要
收回棕地，能容納的人口不多，要為此投放大量資金來興建
新基建難言合理。因此，如棕地並非與大型新發展區項目一併
發展，其發展潛力一般較低，亦會招致漫長的發展周期。

舉例來說，位處新發展區範圍以外的棕地當中，只有12個棕地
群，約47公頃（佔目前棕地總面積的2.9%）獲規劃署選為可能
具潛力作公營房屋發展，而發展周期亦較慢―房屋供應最快要
到2030年才落成，離2017年進行可行性研究後已經超過十年。

反觀我們為重新發展棕地提供全面的規劃解決方案（圖21）。
已規劃的新發展區和擬議的潛在發展區涵蓋超過1,200公頃的
棕地，透過大型發展及完善的規劃，我們的建議為建設
新基建和社區設施提供有力的理據。擬議的發展將可以有效
釋放零碎棕地和農地的發展潛力，創造一個配備足夠社區設施
的宜居環境。

我們提倡全面完善的方案以重新發展棕地



地圖範圍

新發展區和潛在發展區
覆蓋超過 1,200公頃的棕地

可獲進一步研究的潛在發展區範圍
可獲進一步研究的可發展用地
政府規劃的大型發展計劃
現有棕地
政府擬作發展公屋的 �� 組棕地群 *

註：*據觀察周邊環境而估計的非官方界線
資料來源：發展局、規劃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圖21. 以周全的方案重新發展棕地 



地圖範圍

新的潛在發展區連同現有和
已規劃的發展計劃將會分為
三大發展主題

文化及科技走廊

現代物流及 
商業圈

樂活與休憩空間

圖22. 三大發展主題

已規劃的新發展區和潛在發展區，可分為三大發展主題（圖22）：
位於北面的文化及科技走廊、西北面的現代物流及商業圈，
以及南面的樂活與休憩空間。建議的主題並非推翻現時的

潛在發展區分為三大發展主題

發展區規劃，而是為其規劃方向增色，使政府現正推行的發展
項目取得更好的實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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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文化及科技走廊：現有狀況及已規劃發展

(1) 文化及科技走廊

文化及科技走廊建基於已規劃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和新界北，將可發展範圍延伸至
北環線、古洞北擴展區、古洞南和粉嶺南，以及新界北東部。
文化及科技走廊毗鄰深圳，處於策略上有利位置，為區內的

創新科技樞紐提供擴張空間，吸引企業和學術院校進駐。通過
善用新界豐富的文化資源，亦能推動本地藝術和文化生態圈
的茁壯成長。此外，配合積極的保育政策，將可以締造更宜居
的生活環境以及富有活力的商業區。



圖24. 北環線走廊―凹頭站實地狀況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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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頭的周圍滿布棕地，加上農地、空置地和寮屋散落其中，
而擬建的凹頭站附近目前有中等密度的住宅發展項目（圖24）。
配合正在規劃的凹頭站和北環線，這區可支援更大規模的發
展。規劃潛在發展時，必須妥善考慮鄰近的濕地緩衝區，不過
值得注意的是，現時已有不少棕地活動都侵入了濕地緩衝區。
因此，當局可以憑藉發展此區來糾正不當的棕地作業，規劃與
鄰近環境更合適的發展。

此外，政府計劃將沙埔及附近共30公頃的棕地群作公屋發展。
可是，若單獨發展此項目，要面對許多發展限制，包括土地業
權分散、重置大規模的棕地活動，以及附近社區設施供應不
足。有鑒於此，我們的規劃建議可以使該公屋項目一併與鄰近
用地作更完善的綜合發展。



圖25. 北環線走廊―牛潭尾站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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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牛潭尾站周邊被棕地包圍，大量植被和農地散佈在現有
鄉村和棕地作業的附近（圖25）。濕地緩衝區位處西北面，
但目前主要為荒廢魚塘，如圖所示，魚塘早已被雜草覆蓋。

這一再突顯當局需要更積極妥善地管理濕地緩衝區，以改善
現時的狀況。牛潭尾地勢平坦，是規劃作新發展區的理想地點。



圖26. 北環線走廊―新田站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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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站位於已規劃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的研究範圍內
（圖26）。現時，此位置有大量棕地作業，部分地區空置或被

植被覆蓋。規劃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將會於2021年下半年
開展可行性研究，並制定初步發展大綱圖。



圖27. 古洞北擴展區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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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政府計劃在古洞北新發展區預留用地作「研究與發展」和
「商貿及科技園」發展，我們建議進一步擴展古洞北，以期在

這個具策略優勢的地點提供更多發展用地。

圖27顯示已規劃的古洞北新發展區的北面部分。新發展區的
第一階段地盤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項目於2019年展開，整個

工程項目預計於2031年竣工。新發展區北面的古洞北擴展區目
前主要為空置地和植被，在妥善顧及鄰近濕地的情況下，可作
古洞北新發展區的擴展空間。



圖28. 古洞南及粉嶺南實地狀況

N

粉嶺高爾夫球場東
（已劃作公屋發展）植被／農地

植被／空置土地棕地／寮屋

清河邨

祥龍圍邨

粉嶺高爾夫球場

粉錦公
路

鄉村

粉嶺

古洞南及粉嶺南

古洞北

粉嶺

52

政府目前計劃在高爾夫球場西面和西南面的大片農地／植被／
空置地上設立農業園。考慮到此區的鄉村風貌，當局可研究
同時容納傳統和現代化耕作活動於此，作為本港農業發展
的另一選項。

圖28顯示了位於古洞南及粉嶺南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的開揚景
觀，在其不遠處可見棕地、寮屋和空置地。政府將於2023年
收回東面32公頃土地以發展公屋。此區位處粉嶺和上水新市鎮
外圍，附近已建有一些公共屋邨。若能提供足夠交通配套及
社區設施，將可容納更多房屋項目。



圖29. 新界北擴展區實地狀況（香園圍公路東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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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在新界北蓮塘／香園圍口岸附近預留土地發展科學園
及工業邨，藉着創造就業機會來吸引更多居民入住。我們建議
將新界北進一步向東面及東北面擴展，以提供更多土地發展
多元化的住宅項目。圖29顯示從香園圍公路東北面拍攝的

新界北擴展區。此區可通過沙頭角公路和香園圍公路等主要道
路貫通市中心和深圳。現時，該地主要為農地、棕地和植被。
發展建議需要充分考慮如何使該區與當地的鄉村風貌和諧地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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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概念

a.  為創新科技樞紐提供擴展空間，吸引國際企業進駐

綜合未來建成的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
（87公頃）、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企業及科技園（57公頃）

古洞貿易及科技園（12公頃）及香園圍科學園及工業邨
（56公頃），此區將發展成本港創新及科技（創科）行業及

相關研究的火車頭。區內發展項目共提供212公頃用地，
為香港科學園面積的九倍，有助在本港培育蓬勃的創科生態
圈。儘管如此，此區規模仍遠遜深圳的創科空間，僅深圳河
以北的深方科創園區面積就已達300公頃。為了提升已規劃
科技園區的發展，文化及科技走廊將在這些樞紐附近提供
創科行業的擴展空間，並營造多用途共創社區，以滿足
居民的日常需要。

文化及科技走廊毗鄰深圳邊境，可把握貫通中國和全球市場
的優越位置，提供寬敞的擴展空間以吸引世界各地企業及
知名院校進駐，並在此設立實驗室、辦公室和地區總部。
來自不同背景的企業可以在此進行深入的文化交流，激發
創新意念，促成國際間首屈一指的創科網絡，為本港帶來
全新的經濟和就業機會。



新界北發展

新界北
擴展區

北環線
走廊

古洞北
擴展區

古洞南及粉嶺南

香園圍科學園及
工業邨

落馬洲河套區
創科園

新田／落馬洲發展
樞紐企業及科技園 古洞貿易及科技園

古洞北及粉嶺北
新發展區

科技

55

4 建構宜居 
新界

雖然本港在多個基礎研究領域上有優勢，但是
無可否認，知識轉移一環仍相對薄弱。通過將
大學實驗室發現的知識轉化為實質產品和服
務，使其產生經濟和社會效益，知識轉移可促
進科技創新。為了保持本港推動創科生態系統
的勢頭，基金會早前發布《搭建技術轉移大橋 

構築科研創新基地》的研究報告，提出七大
政策建議，旨在推動知識轉移，以協助香港
建立穩固基礎，成為傲視國際的創新之都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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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運用新界的多樣化資源，建立專為創意創新而設的研究基礎
設施

作為本港多個原居民鄉村的所在地，文化及科技走廊坐擁
豐富的歷史和文化遺產，例如中英街、龍躍頭及松柏塱等。
政府目前正計劃在粉嶺站附近興建由多個演藝設施組成
的新界東文化中心（ITEM FOR PUBLIC WORKS 

SUBCOMMITTEE OF FINANCE COMMITTEE, 2018）。
潛在發展區可提供更多表演場地，配合即將落成的文藝
設施，達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同時能吸引及孕育更多創作
人才，尤其是本地中小型的藝術團體。

配合文化遺產保育，文化及科技走廊可促成饒富意義的文化
和藝術協作，塑造成一個配套完善、富有活力的文化社區，
展現香港獨有的魅力和歷史。文化與藝術可加強我們的身分
認同和歸屬感，並提升香港的軟實力。此外，文化藝術的
箇中價值將得以傳承，將會成為不同世代港人之間的橋樑。



新界北發展

古洞北及粉嶺北
新發展區

新界北
擴展區

北環線
走廊

松柏塱 

新界東 
文化中心 龍躍頭文物徑 

中英街

古洞南及粉嶺南

古洞北
擴展區

文化

57

4 建構宜居 
新界

文化及科技走廊可設立創新培育空間、創意科技工作室和
媒體實驗室等基建設施，以支援創意創新的研究和發展。
基建支援可以促成並且鼓勵潛在發展區內不同的文化、創意
及科技企業等其他產業進行跨界交流，從而催生出全新意念
和顛覆性的創新技術。另外，基建設施本身亦是創意實驗的

試驗場，可以鼓勵別具一格的地方營造（placemaking），
亦能在社區內培養一種更開放與更兼具實驗精神的態度來
鑒賞藝術和文化。

要推動創意產業發展，不能單靠提供空間來達成，還需要有
政策藍圖、撥款資助、跨界的交流平台及更多的政策支援。
近年，藝術科技冒起，成為全球文化生態體系中舉足輕重
的風潮。有見及此，基金會此前發表題為《共塑藝術科技
締造創新思維》的藝術創新研究報告，當中一系列建議可
幫助香港抓緊藝術和創意產業的龐大機遇（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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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透過積極保育營造多元宜居的居住環境

北環線走廊附近的米埔及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為多種物
種提供棲息地，生態價值極高，然而多年來隨着本地
漁業息微，濕地環境亦隨之倒退，失去原有的生態價值。
在規劃潛在發展區時，可以配合適當的政策支援，透過
阻止棕地擴散、向持份者提供誘因來鼓勵積極保育，
以及根據環境承載力適當調整濕地邊界內或附近範圍的
土地用途，可避免濕地環境繼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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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古洞南及粉嶺南有優質的廣大可耕地，可將此潛在
發展區南部的部分範圍用作農地復耕及公共農業園用途。
擬議規劃既能促進現代農業發展之餘，亦可提供空間締造農耕
生活的社區。特別是自疫情爆發以來，更多市民嚮往親近大
自然的生活，提升了農耕生活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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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例子：不少城市意識到，只有饒富活力的
文化創意環境才能促進創新

創新和科技將主導未來經濟發展，因此，城市必須能吸引創科
人才和企業落戶，才能佔有優勢。為了創造對企業和機構富
吸引力的社區，不少城市規劃者都絞盡腦汁，營造多采多姿的

同時，在高科技科學園區的不遠處便是由舊式工廈改建而成的
Strijp-S創新區，該處的大型藝文活動空間經常舉辦包括荷蘭
設計周在內的重大活動。

日本橫濱港未來21

橫濱港未來21是由舊有造船廠活化而成的商業核心區。1980年
代，市政府成立企劃調整局，着手解決各方協調問題，並領導
整項改造發展計劃（Tokyo Development Learning Center, 

2017）。現時，橫濱港未來21已經吸引超過1,700間公司設立
辦公室和研發中心，包括日產汽車、三星和蘋果等知名企業。
截至2013年，該區共提供超過90,000個職位（Policy Division, 

Policy Bureau, Yokohama City Government, 2018）。此外，
鄰近的海濱區也是市內的文化和旅遊中心，設有音樂廳、
能劇場、博物館和各式文化景點，每年吸引全球數以百萬計
遊客參觀。

文化和生活氛圍。無獨有偶，世界各地不少創新之都，恰恰是
文化愛好者的朝聖地。

英國倫敦矽環島（Silicon Roundabout）

東倫敦矽環島於2007年全球金融海嘯後冒起，起初只有16家
初創企業。2011年，英國政府決定積極提供撥款和政策支援，
以推動矽環島的發展（Quetteville, 2018）。時至今天，矽環島已
發展成匯聚超過6,000家企業的初創企業群，包括亞馬遜、
谷歌和Facebook等無人不識的科技巨企。不少評論認為，
矽環島的致勝之道正正是東倫敦豐富多采的文化生活―獨立
畫廊、咖啡店和俱樂部均有助吸引企業進駐（Volpicelli, 2020）。

荷蘭燕豪芬智慧港（Brainport）

燕豪芬智慧港高科技科學園區是結合了多項科技領域的知識
基地，包括高科技系統、醫療科技和光子學，多次獲公認為

「全歐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Romme, 2017）。地區政府、
業界和高等學府在2005年共同成立「燕豪芬智慧港」的機構，
負責制訂政策、吸引海外企業和扶助初創企業發展，以促進當
地的知識型經濟發展（Morisson & Doussineau,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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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未來新市鎮的啟示

港府可借鑒海外的成功經驗，透過成立專責機構，匯聚政府、
商界和高等學府的代表以制訂和推展發展計劃，並應考慮提供
稅務補貼和津貼以吸引企業落戶。進駐本港的企業不僅為本地
市民提供高增值的職位，亦會引入新科技、知識、資本和商業
網絡，這正正是任何剛起步的發展地區所需要的。同理，引入
移民亦是促進創科發展的關鍵。政府應更積極地引進人才，
包括吸引專才移民本港，以及鼓勵海外進修的學生回流本港。

城市設計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少城市把大量用地劃作開放
空間，設文化地標和各式藝術裝置，並積極舉辦大型活動。
這些配套措施能在城市內營造創意氛圍，既可啟發創新，
又可吸引不同機構和人才進駐。

個案研究：落馬洲河套區周邊的發展潛力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創科園，作為本地經濟的強心針。社會將
觀望合作區的落實情況，看看本港是否有能力推動創科發展和
實行「一區兩園」等跨境合作模式。在本節，我們將探討落馬洲
河套區周邊的發展潛力。

配合深圳皇崗口岸的重新發展，落馬洲將會迎來莫大發展機
遇，可與創科園產生協同效應。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
宣布，港府將與深圳市政府研究在深圳新建的皇崗口岸實施一
地兩檢安排（The Chief Executive’s 2020 Policy Address, 2020）。
若成功落實，將可釋出香港落馬洲管制站超過20公頃土地作
其他用途。

由於管制站位置四通八達，因此屬可以加以發展的理想位置。
現時（圖30），管制站位處后海灣濕地和鄰近棕地作業之間。
重新發展管制站將可提供理順該處土地用途的機會，同時，
發展計劃亦應顧及生態敏感的濕地，並與濕地和諧融合。
為了完全發揮該區發展潛力，在部署管制站的未來發展時，
應一併考慮創科園和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



圖30. 北環線走廊―新田／落馬洲河套區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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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已要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研究將北環線延伸至創科園及
皇崗口岸的可行性。若能提供鐵路配套，將會促進更多跨境交
流並推動創科園的發展，否則，創科園將礙於其偏遠位置和
運輸配套不足而吸引力大減，未必能如願成為世界級的知識樞
紐及創科中心。反觀，深圳河北的深方科創園區就已接駁
市內地鐵以及城際列車。

儘管如此，因應創科園的詳細設計和上蓋建築的施工已經
逐步開始，政府需要加快建造北環線延線。若然北環線延線的
項目愈遲開始，工程難度與成本亦會隨之提高。

另外，由於一地兩檢安排可釋出管制站超過20公頃土地作
其他用途，我們建議將管制站重新發展為創新村，將可以與
創科園相輔相成（圖31）。鑒於創科園主要劃作研究及發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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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落馬洲河套區周邊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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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和配套設施的用地未必足夠。就此，我們可把落馬洲
管制站及周邊範圍重新發展為多用途共創社區以滿足創科園內
的專才和訪客的日常需要。創新村可提供可負擔的優質房屋
選項、商業及創新園區、零售商舖、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和

開放空間，進一步豐富創科園的吸引力。為此，我們建議在
北環線中途加建創新村站，以接通在落馬洲管制站位址上
重新發展而成的社區。



圖32. 落馬洲河套區設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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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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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現代物流與商業圈：現有狀況及已規劃發展

(2) 現代物流與商業圈

現代物流與商業圈涵蓋政府已規劃的洪水橋新發展區和元朗南發
展，以及我們建議的洪水橋北擴展區和元朗東南等潛在發展區。

因應洪水橋獲定位為新界西北的區域經濟及文娛樞紐，現代
物流與商業圈將會進一步擴大洪水橋的發展範圍，規劃方面以
提供優質生活環境為重點，藉以吸引專才和企業入駐。



圖34. 洪水橋擴展區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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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橋擴展區與深圳灣口岸隔海相望，兩地以深圳灣公路大橋
相連。目前，洪水橋擴展區的邊界部分主要劃作海岸保護區。
設立保護區是旨在保育、保護和保留天然海岸線及易受影響的
天然海岸環境（Master Schedule of Notes—Coastal Protection 

Area, n.d.）。然而，從圖34可見，保護區現時受棕地作業和寮

屋等不符合規劃意向的用途侵擾。洪水橋擴展區亦包括兩幅已
規劃於天水圍西面沙江圍興建公共房屋的用地。透過綜合規劃
和發展此區，可使現時亂狀撥亂反正，有助恢復原來的自然
環境。海岸保護區享有寬闊而優美的環境，亦可以提升洪水橋
擴展區的吸引力。



圖35. 元朗東南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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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宜居 
新界

元朗東南的特徵是植被／農地和棕地散落在平坦的地形周圍
（圖35）。其中，十八鄉內佔地兩公頃的棕地群將會由政府收回

以發展公屋。通過整合附近植被／農地，此區可以進一步發展
為元朗南發展的擴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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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概念

a.  擴展洪水橋新發展區的商業中心

洪水橋新發展區鄰近深圳，連接香港國際機場
和珠江三角洲，是新界西北的新興發展樞紐。
全面落成後，新發展區預料可創造約15萬個 

職位，尤其洪水橋新發展區規劃成物流、 

商業及科技重鎮，可望在新界西北創造大量的
經濟活動。在較早前的報告（《土地房屋政策研
究報告：「棕」合持續發展 「地」利現代物
流》），基金會曾建議將附近的四個地點發展為
物流樞紐，以鞏固香港在這方面的產業優勢和
競爭力。四個擬議的物流樞紐分別位於洪水橋
新發展區、元朗南發展、元朗工業邨擴建和
藍地石壙場，通過完善的規劃，四個樞紐
有助洪水橋蓬勃發展為接通大灣區的門戶。

配合深圳前海的現代服務業急速發展，基金會
建議的洪水橋擴展區可以進一步支持洪水橋
成為區域性經濟中心。我們亦建議政府考慮建
設新的跨境鐵路連接洪水橋和深圳，促進新界
的跨境經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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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宜居 
新界

b. 住宅區的擴展空間

元朗東南和洪水橋擴展區旨在為已規劃的洪水橋新發展區和
元朗南發展區提供擴展空間。發展計劃可以參照當區的規劃
條件設計多種住宅社區，讓不同居民一同安居樂業，達致社
區平衡發展。政府應在區內興建足夠的公營房屋，並提供渠
道讓所有香港居民都有機會以可負擔價錢「上車」。為此，
房屋政策應由現時以租賃為主的模式改變為可租可買模式，
詳情請參閱基金會《構建港人組屋計劃 實踐全民安居願景》
建議的十項安居政策措施（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9）。

c. 宜居怡人的美觀環境

潛在發展區由獨特的元朗市中心開始發展，擴展至周邊範
圍。元朗市中心的社區發展成熟，可以提供各種服務和設施
來支援新發展區和潛在發展區。現時零散的棕地活動可以
重置到指定的多層樓宇，以釋出土地，讓當局可在元朗東南
的地區提供多元的房屋選擇，滿足不同家庭組合的需要。
都市設計可以提升新發展區與潛在發展區的美感，進而創造
理想的生活環境。為此，我們建議活化附近的元朗明渠和
排水渠，以和諧自然的方式融合天然和人工環境。



圖36. 樂活與休憩空間：現有狀況及已規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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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樂活與休憩空間

樂活與休憩空間橫跨錦田南的公營房屋發展和基金會建議的
三個潛在發展區（即錦田北、錦田南擴展區和林村）（圖36）。

這些潛在發展區可為周邊的房屋規劃和近郊社區提供拓展空
間，營造親近大自然的生活環境，推廣生態和文物旅遊。



圖37. 林村實地狀況（近南華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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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宜居 
新界

此鄰近林村南華莆的用地毗連粉嶺公路，連接新界北和九龍，
交通方便。如圖37所示，用地範圍內有大量鄉村及植被／空置

用地，發展方向應盡量融合當區的鄉村風貌。另外，泰亨棕地
群將會與鄰近地區合併發展，提供3公頃用地以興建公營房屋。



圖38. 錦田北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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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顯示錦田北現時棕地及鄉村民居互相交織的狀況，土地用
途不協調，清楚證明需要完善的規劃和發展來理順土地用途。
未來的發展計劃必須解決缺乏地區道路、距離集體交通運輸

服務偏遠的問題，亦應考慮加設新主要幹道等額外交通基建，
提高錦田整體的暢達性。



圖39. 錦田南擴展區實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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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宜居 
新界

錦田南擴展區即左邊綠色圈所示範圍，由錦田南的公營房屋
發展延伸出來。現時範圍內可見，有大量鄉村和植被／農地。
此用地可與錦田南一併發展，提供擴展空間。與錦田北的

情況相似，發展錦田南擴展區時需要改善地區的道路網絡，
以滿足將來人口增長所需。



74

規劃概念

a. 近郊市鎮的擴展空間

錦田南擴展區可為錦田南房屋發展提供擴展空間，呼應鄰近
錦上路站的低密度鄉鎮環境。在規劃土地用途方面，應該
考慮推動跨代共居及居家安老社區。另外，在明確的產業
藍圖與合適的政策支持下，此區亦可以用作推廣農業現代化
及振興本地農業。

b. 親近大自然的生活環境

樂活和文娛空間營造出一個宜居環境，四周盡是迷人的
自然景觀，包括林村郊野公園、大帽山郊野公園和大刀屻。
通過能善用天然資源，可促進本地生態康樂活動和旅遊
的發展。

c. 文物旅遊

該區坐擁豐富的歷史和文物古蹟，包括原居民宗族的圍村
（吉慶圍和林村）、歷史悠久的大宅、百年古廟及傳統

市集等。只要加以保育，將可以促進文物旅遊的發展，
亦讓大眾得以繼續欣賞香港碩果僅存的歷史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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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構宜居 
新界連同政府已規劃的土地供應，團結香港基金的土地發展建議足以應付需求

總括而言，新界的潛在發展區能為香港增加逾3,000公頃可發
展用地，加上基金會之前建議的大型填海工程，長遠可為香港
創造超過5,700公頃土地（圖40）。連同政府規劃的5,080公頃
土地供應，我們的發展建議足以應付9,080公頃的土地需求

（圖41），亦為香港提供備用土地，應付不時之需。

土地是寶貴資源，我們明白到土地用途規劃一經確定，便難以
在短期內改變。因此，新界的發展藍圖需充分考慮到潛在發展
區和已規劃新發展區如何與香港的整體發展相輔相成，並令
其更上一層樓。毋容置疑，要實現新界的新願景，須面對重重
挑戰和難關。下一章會深入探究有關困難，並建議解決方案。



額外供應
+5,700 公頃

+3,000 公頃新界潛在發展區

+500 公頃強化東大嶼都會

+2,200 公頃長洲南人工島

圖40. 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的額外土地發展選項



資料來源：規劃署、團結香港基金

圖41. 政府規劃的土地供應，連同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的其他土地發展選項可應付日後需求

團結香港基金提議的額外選項

填海 2,700公頃
• 強化東大嶼都會 500公頃

• 長洲南人工島 2,200公頃

新界的潛在發展區 3,000公頃

5,080公頃 2,700公頃

土地需求： 

9,080公頃

政府規劃的土地供應

填海 2,290公頃
新市鎮、新發展區及 
其他大型發展 2,200公頃

個別用地或地群發展 590公頃

+5,700公頃

3,000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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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區落成需時數十載

新發展區非一天建成，一般「造地」的發展程序包括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法定
規劃程序、詳細設計及研究、收地、地盤平整工程，以及建築和基建工程，約需時11至
14年，才能提供可予發展的「熟地」。大型項目如新發展區因工程龐大複雜，可能需時
更長，更甚者會因短期情況有變而告吹。

例如政府在90年代進行全港發展策略檢討，初步物色在新界可作大型市區發展的範圍，
曾規劃了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橋新發展區。然而，因政府預計非典型肺炎疫情後，人口
增長和房屋需求會放緩，因此於2003年擱置項目。直至2007年，《香港2030》研究重新
檢視新發展區，建議再次推行發展項目，兩個新發展項目才得以開展，並預計在2030年
後落成，即提出發展計劃的40年之後。現時香港土地短缺危機已迫在眉睫，社會亟需
探討方法來縮短冗長的發展過程。

個案研究：洪水橋新發展區發展

圖42比較新發展區的典型發展時間表（資料為2011年4月政府向立法會提供）和洪水橋新
發展區的實際發展時間表。根據典型時間表，第一批人口應於2019年遷入（即新市鎮發展
計劃開展後第14年）。然而，洪水橋新發展區的首批居民要在2024年才能遷入，即比預計
年期遲五年，更遑論該項目第一期發展規模相對較小，只提供1,400個單位。

如何加快土地發展 ?
5



階段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 2020—2029 2030—2038 需時

典型發展 
時間表

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 2.5年

法定規劃程序 1.5年

詳細設計 （第一期） 3.5年

刊憲、徵用及清理土
地和居民安置 （第一期） 4年

地盤平整及工程項目
施工 （第一期） 5年

實際發展 
時間表

初步規劃 17年

無進度 4年

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 9年

法定規劃程序 1年

詳細設計

（第一期） 3.5年

（第二期） 3.5年*

（第三期） 3.5年*

刊憲、徵用及 
清理土地和居民安置

（第一期） 1.5年 #

（第二期） 4年*

（第三期） 4年*

地盤平整及工程項目
施工

（第一期） 5年

（第二期） 8年

（第三期） 9年

現在 
（2021年7月）

5年

第一批人口遷入

總計需時（1990至2038年）  
48年 項目完成

第一批人口遷入

註：* 未有公布詳細研究（第二及第三期）及收地（第二及第三期）時間表。據規劃署所述，詳細設計每個階段一般需要
38個月，而收地及清拆行動每個階段一般需要48個月。

 # 只包括收地所需的時間，未有計及清理土地的需時
資料來源：立法會

圖42. 洪水橋新發展區的發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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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新發展區通常按地理位置分成數個階段逐步推行，但不同
批次的詳細設計理應可以同時執行。因此，基金會建議政府
盡快開始餘下第三期的詳細設計，及早開展隨後的地盤平整和
建築工程。

要及早開始地盤平整工程，政府亦需先收回私人土地及清理
政府土地。由於必須先落成第一期的特設安置屋邨和專用多層
樓宇，以安置受影響的當地居民及棕地營運商，故未有空間
提早開始第二期收地和清理工作（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

小組委員會 第十五次會議紀要 , 2020）。然而，隨著特設安置
屋邨於2024年起竣工，基金會建議政府屆時應盡快開始第三期
的收地和清理工作，甚至與第二期同時進行（圖43）。

由於最後一期地盤平整和建築工程比原定計劃提早開展，
洪水橋新發展區整體發展計劃可望最快可於2036年完成，
即比原定時間提早兩年。



資料來源：立法會

圖43. 洪水橋新發展區的發展時間表
階段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 2020—2029 2030—2038

實際發展 
時間表

初步規劃

無進度

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

法定規劃程序

詳細設計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刊憲、徵用及清理土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地盤平整及工程項目施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現在 
（2021年7月）

1

提前開始收回和 
清理土地

2

詳細設計完成後，隨即展開
地盤平整及建造工程

3

項目提早於2036年完成

可提早兩年完成

開始為剩餘的第三期
進行詳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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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 2020—2029 需時

典型發展 
時間表

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 2.5年

法定規劃程序 1.5年

詳細設計 （第一期） 3.5年

刊憲、徵用及清理土
地和居民安置 （第一期） 4年

地盤平整及工程項目
施工 （第一期） 5年

實際發展 
時間表

初步規劃 13年

無進度 3.5年

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 6年

法定規劃程序 1.5年

詳細設計
（第一期） 5年

（第二期） 3.5年*

刊憲、徵用及 
清理土地和居民安置

（第一期） 3.5年 #

（第二期） 4年*

地盤平整及工程項目
施工

（第一期） 7.5年

（第二期） 8年

現在 
（2021年7月）

4年

第一批人口遷入

項目完成

第一批人口遷入

註：* 未有公布詳細研究（第二期）及收地（第二期）時間表。據規劃署所述，詳細設計每個階段一般需要38個月，
而收地及清理行動每個階段一般需要48個月。

 # 只包括收地所需的時間，未有計及清理土地的需時
資料來源：立法會

圖44.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時間表
2030—

2031

總計需時（1990至2031年）  
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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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發展計劃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發展過程同樣冗長，因此，第一批人口遷入相較典型發展時間表延遲了四年（圖44）。



圖44.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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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古洞北／粉嶺北發展區發展計劃已進入後期階段，基金會
相信亦有空間可加快發展的步伐（圖45）。我們建議政府應在
2022年開展餘下一期的收地和清理工作。雖然位於粉嶺
百和路為受影響居民而設的特設安置屋邨於2023年才落成

（Development Bureau, 2019a），但政府現在可以開始為不接受
安置的居民和受影響的商戶進行收地和清理工作。當詳細設計
預計於2022年完成後，便能及早在該些收回及已清理的用地
開展地盤平整和建築工程，縮短不同期數之間的籌備時間，
減省建築工程時長，讓整個新發展區可望順利於2029年竣工，
即比原定時間提早兩年。

從兩個新發展區中，我們可以看到發展計劃往往在詳細設計之
前的階段耗費大量時間，尤其是兩個項目都在前期的規劃和工
程研究以及公眾參與階段花了逾六年的時間。隨著新界北發展
即將展開，政府應該考慮如何縮短這些前期準備工作的時間，
包括簡化目前分為三個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加快環境影響
評估的程序等。此外，在法定規劃程序中，亦可縮短親身申述
的部分，或為其設定上限，以精簡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
的聆訊過程。同時，政府可以建立一個公開透明的機制，
委託發展商在進行發展時協助興建部分公共基礎設施，
從而讓後續的建築工程得以及早展開。



階段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 2020—2029

實際發展 
時間表

初步規劃

無進度

規劃及工程研究、公眾參與

法定規劃程序

詳細設計
（第一期）

（第二期）

刊憲、徵用及清理土地和 
居民安置

（第一期）

（第二期）

地盤平整及工程項目施工
（第一期）

（第二期）

現在 
（2021年7月）

提前開始收回和
清理土地

• 詳細設計完成後，隨即展開地盤平整及建造工程

• 由於土地收回和清理工作提早進行，將可縮短施工時間

資料來源：立法會

圖45.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的發展時間表
2030—

2031

1

2

項目提早於2029年完成

可提早兩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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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發展並非一直曠日持久，比較2000年代前新市鎮由提出
發展計劃至第一批人口遷入的所需時間和2000年代後新發展區
計劃的所需時間，近年的土地發展進度明顯大不如前（圖46）。

前三代的新市鎮大部分無需十年的時間便可讓第一批人口遷
入，其中粉嶺／上水及將軍澳新市鎮於發展計劃首提出後
第六年，便可讓第一批人口遷入。以今天標準來看，當時的
發展過程與速度堪稱奇蹟，何況該些新市鎮項目同樣遇到

新市鎮發展速度大不如前

如居民反對收地的類似困難。另一邊廂，洪水橋和元朗南等
現正進行的新發展區計劃早於十多年前提出，但所有計劃仍
未準備好可讓居民遷入。事實上，這些新發展區計劃平均需時
17年才可讓第一批人口遷入，讓人不禁反問：政府的土地發展
機制究竟出現了甚麼問題？



2000年代以前的新市鎮項目 2000年代以後的新發展區計劃

平均需時： 7.5年 平均需時： 17年

大埔 元朗 粉嶺／
上水

天水圍 將軍澳 東涌

1960 1976 1982 1982 19891972

9年
7年 6年

10年

6年 7年

1967
1982

1992

1988
1997

1981

洪水橋 [1] 元朗南 明日大嶼 [2] 新界北東涌
新市鎮擴展

古洞北／
粉嶺北[1]

16年
12年

17年 17年

23年

2007 2011 2011 201320112007

2023

2024 2028

19年

2032

2034

2023

首次提出作為新市鎮發展第一批人口遷入

註： [1] 古洞北 /粉嶺北新發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最初在90年代確立，但在2003年被擱置。兩個發展計劃其後在2007年被重新提出。
 [2] 前稱為東大嶼都會
資料來源 : 何佩然 .《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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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新市鎮與新發展區的發展時間比較



2000年代以前的新市鎮項目 2000年代以後的新發展區計劃

平均需時： 7.5年 平均需時： 17年

大埔 元朗 粉嶺／
上水

天水圍 將軍澳 東涌

1960 1976 1982 1982 19891972

9年
7年 6年

10年

6年 7年

1967
1982

1992

1988
1997

1981

洪水橋 [1] 元朗南 明日大嶼 [2] 新界北東涌
新市鎮擴展

古洞北／
粉嶺北[1]

16年
12年

17年 17年

23年

2007 2011 2011 201320112007

2023

2024 2028

19年

2032

2034

2023

首次提出作為新市鎮發展第一批人口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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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發展不止是在空置土地上建屋這麼簡單，而是牽涉眾多
考量，包括基礎設施的承載力、環境條件、鄰近的土地用途、
補償和重置現有佔用人，以及其他因素。解決這些問題需時
甚久，拖慢了新發展區項目進度。當中，新界大型發展項目
通常會遇到以下三大難題（圖47）：

基建的提供

首先，基建配套不足限制了地區的發展潛力。政府需要提供新
的交通走廊以紓緩目前的交通擠塞，有助新界進一步發展。
然而，按照現行需求主導的模式，只有等到居民人口夠多，
才會視為有充分理據增加基建投資，導致交通基建發展緩慢。 

同一問題亦見於污水處理及渠務等其他策略性基建發展上。

持份者利益

另一方面，持份者對新界的發展有很大抵觸，整體而言，持份
者可分為現有佔用人和土地業權人。以往的新發展區項目和
交通基建計劃，通常因補償不足或重置安排未如理想，而遭到
寮屋住戶、棕地營運者及農民等受影響佔用人的強烈反對。
此外，土地業權人礙於難以整理業權，也缺乏在新界開展
私人發展的渠道。

政策及行政

最後，政策失衡和繁瑣的行政程序，亦侷限了新界的整全發
展。現行的政策規劃制度僵化，令社會難以應對環境和經濟
需要的轉變。土地發展周期中的繁文縟節亦窒礙了造地進度。

不難察覺，由於房屋嚴重短缺，政府經常優先通過發展個別
新發展區和用地以增加房屋供應。毫無疑問，若果只為加快
一個新發展區或者房屋發展項目，也許未必值得花費精力去
梳理整個土地發展中盤根錯節的問題，或嘗試推行重大變革。
不幸的是，正正是這種思維，導致土地發展機制僵化，效率低
下，更窒礙了政府在推展目前發展項目的成效。

既然我們在較早章節闡述了新界發展的宏大願景，並解釋了
新的願景會如何徹底轉變香港整體的未來發展，新發展區和潛
在發展區就能夠聯繫在一起，匯聚成面積廣大的綜合發展區，
提升香港的發展容量，是使社會繼續繁榮所需的必要條件。
新界的新願景賦予我們強而有力的理由去積極解決土地開發的
困難，亦證明在基建方面投放大量資源有其必要。

本章會深入探討上述三大難題，並提出可促進土地發展的政策
建議，以促成未來更多新市鎮落成，同時加快現有新發展區
項目的推展。部分的政策建議並非史無前例的重大變革，而是
政府以往曾經採納的措施，使其在短短30年內迅速發展了
九個新市鎮。

土地供應在目前的土地發展機制下難以增加



圖47. 土地供應在目前的土地發展機制下難以增加

交通網絡
需要提供新的交通走廊以紓緩交通擠塞， 

以助新界進一步發展

其他策略性基建
污水處理及渠務等基建配套不足， 

限制新界發展

現有佔用人
受影響的寮屋住戶、棕地營運者及 

農民強烈反對相關的發展計劃

土地業權人
由於土地業權人缺乏參與發展的渠道， 

因此難以藉助市場力量推動新界發展

發展機制
現行有關發展的政策與制度欠缺靈活性， 

不足以應對環境和經濟需要的轉變

行政支援
欠缺有效的問責機制，加上各種繁瑣的 

行政程序，拖慢了土地發展進度

基建的提供 持份者利益 政策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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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加快 
土地發展?新界實現整全發展的先決條件

(1) 基建的提供

a. 提升運輸網絡以改善新界對外連繫

主要道路和鐵路快將飽和

雖然新界將有更多房屋發展項目落成，但是由於香港經濟
活動仍集中於港九市中心，因此新界居民不得不通勤上班。
然而，主要道路和鐵路快將飽和，平日繁忙時間交通擠塞
嚴重，鐵路和巴士站都大排長龍，令市民怨聲載道。

2010年至2019年期間，新界的平均車速由每小時39.9公里
下降至每小時38.3公里，跌幅為4%。九龍的平均車速跌幅
更為顯著，由時速23.7公里下降至時速20.6公里，跌幅

達13%（Transport Department, 2020）。整體而言，
港島和九龍的平均車速已減慢到接近一輛馬車的速度

（時速15公里）。

即使港鐵已在繁忙時段將班次增至每兩至三分鐘一班，但是
由於乘客需求高企，各條鐵路線日漸飽和。按每平方米可站
四人計算，在繁忙時段，荃灣線、將軍澳線、觀塘線、
港島線和西鐵線的載客率已超過100%，東涌線和東鐵線亦
接近飽和。

隨着多個發展項目陸續上馬，新界人口將急遽增長，帶來
更多交通需求，因此香港需要建立新的策略性運輸網絡。
假若未能適時提供交通基建，擠塞情況將愈來愈嚴重，
令市民出行時更加氣憤。



鐵路線 4人 6人

迪士尼線

馬鞍山線    

東鐵線

東涌線

將軍澳線

觀塘線

港島線

西鐵線

荃灣線

載客率

4人 ≤ 50% 50%―100% > 100%

6人 ≤ 50% 50%―70% > 70%

註： [1] 由於港鐵乘客量在2019年下半年及2020年分別受公眾活動及疫情反覆上落影響，故採用2018年的全年數據。
資料來源：運輸署、立法會

圖48. 平均車速 圖49. 鐵路線運作表現

平均車速（公里／小時） 鐵路線運作表現（2018）[1] 

（按每平方米4人及6人準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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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加快 
土地發展?

過去20年香港未有進行全港交通策略研究

在上個世紀，香港人口及經濟增長迅速，交通基建需求十分
殷切，政府因此進行多輪整體運輸研究，以配合都市發展
速度建立相應的交通策略（Transport Department, 1999）。
研究成果通常促成新的運輸政策和基建項目，以便日後
落實。

1976年完成的第一次整體運輸研究促成地鐵系統的建成，
並確立控制未來私家車出行的政策方向（圖50）。及至
1989年，當局進行第二次整體運輸研究，就着人口增長於
2001年達630萬的預測進行規劃，促成多條策略性公路和
鐵路的建成，包括紅磡繞道、中環及灣仔繞道、九號幹線、
機場鐵路／東涌線、將軍澳支線及西鐵（第一期）。最近一次
整體運輸研究於1999年完成，就着人口於2011年增加至
660萬的預測進行規劃。研究提出的建議包括十號幹線、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中九龍幹線、北港島線及第四條過海
鐵路。此外，研究亦建議為整體運輸研究設立檢討機制，
確保當局可因應最新的發展更新公路的建造需要、時間和
範圍，並訂立優次。

過去數十年，整體運輸研究協助香港適時改善和擴建運輸
基建，以應對持續變更的發展需要。不過，儘管近年實際
人口增長已經超出預期數字，但是政府已超過20年未有
進行整體運輸研究。沒有新的交通走廊，要進一步增加
現有道路和鐵路的承載力可謂舉步維艱。政府直到去年才
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策略性研究」
及「跨越2030年的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主要道路及
鐵路研究預計分別於2022年下半年及2023年才完成

（ITEM FOR FINANCE COMMITTEE, 2020）。

更何況，隨著更多跨境互動、科技革新和不斷演變的社會
經濟狀況，香港的發展模式及由此而生的運輸服務需求自
上一次的整體運輸研究以來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因此有必
要進行第四次的整體運輸研究。研究中採取的相關假設，
例如私家車的擁有與使用量、貨車使用量、跨境交通等，
都應予以檢討及更新，以確保整體運輸策略能夠跟上最新的
發展。



可獲研究的可建道路
政府規劃的道路
現有主要道路

資料來源：運輸署、規劃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東南九龍T�主幹道

將軍澳-藍田隧道

中九龍幹線

沙田T�主幹道

交椅洲至
大嶼山連接路

美孚

交椅洲至
香港島連接路

交椅洲至
小蠔灣連接路

十一號幹線

P�公路

屯門繞道

藍地

錦田

粉嶺繞道

粉嶺南

林村

整體運輸研究 整體運輸研究 整體運輸研究 整體運輸研究 

促成地鐵系統的建成，
並確立限制未來私家車
出行的政策方向

促成策略性公路和鐵路的
建成，能應付截至2011年
的人口急速增長

為政府提供直至2016年的
交通發展框架

第1 次 第2次 第3次 第4次

1976 1989 1999 ?

資料來源：運輸署 

圖50. 過去20年本港未有進行全港性的交通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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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道路發展計劃及更多潛在連接道路

圖51以淺藍色標示政府已規劃及落實的道路工程。當中，
屯門繞道和十一號幹道對釋放新界發展潛力至關重要。
然而，根據新聞報導，兩條主要道路最早要到2036年才能
完成（“11號幹線申3.19億 新增支線駁通青衣”, 2021）。

明日大嶼願景是提升新界西北對外連繫的重要先決條件。
按照已規劃的運輸網絡，為明日大嶼願景而新建的道路將提
供更多路徑，將新界西北與香港島、交椅洲人工島及大嶼山
東南部連接起來，使嚴重的交通擠塞得以紓緩。若沒有
這組全新的策略性運輸網絡，新界的發展將會無比艱鉅。

因應正在進行的大型項目，政府在《香港2030+》研究中亦
提到建立新一組南北交通走廊的可能性，然而目前仍未有
主要道路或鐵路的初步提議。鑒於不斷增長的交通需求，
我們認為以深藍色標示的兩條主要道路非常值得當局研究。
第一條道路由粉嶺南延伸至美孚，是將新界與市區貫通的
全新策略性道路。第二條道路由林村延伸至藍地，可貫通新
界東西兩面。這兩條主要道路可大大提升新界的對外連繫。



可獲研究的可建道路
政府規劃的道路
現有主要道路

資料來源：運輸署、規劃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 

東南九龍T�主幹道

將軍澳-藍田隧道

中九龍幹線

沙田T�主幹道

交椅洲至
大嶼山連接路

美孚

交椅洲至
香港島連接路

交椅洲至
小蠔灣連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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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繞道

藍地

錦田

粉嶺繞道

粉嶺南

林村

圖50. 過去20年本港未有進行全港性的交通策略研究
圖51. 主要道路發展計劃及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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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鐵路項目及潛在的新增鐵路

圖52以黃色標示政府已規劃及落實的鐵路工程項目。除了
研究及興建中的鐵路外，有四條可建鐵路甚有研究價值，
其中三條為接通深圳的跨境鐵路。

首條鐵路將香港洪水橋站與深圳灣接通，以加強洪水橋新發
展區的區域連繫。第二條鐵路為北環線的支線，將前落馬洲
管制站（我們稱之為落馬洲創新村）接通河套區的創科園。
第三條鐵路將北環線延伸至蓮塘／香園圍口岸，並於文錦渡
和缸瓦甫設兩個中途站。

隨著新界逐步城市化，更多人會在新發展區與潛在發展區
居住及工作，因而對地區性和全港性的運輸服務亦衍生龐大
的需求。單以政府計劃在新界北發展的新市鎮為例，將會
有超過20萬居民遷入皇后山、恐龍坑、打鼓嶺及坪輋，
但這些地方目前還未有任何鐵路接駁。由於東鐵和西鐵線的
承載力已經飽和，繼續在現有鐵路興建延線亦難以滿足與
日俱增的需求。有見及此，香港需要興建第三條新界至
市區鐵路線以支援新界地區的大型發展。我們在此提出
全新的鐵路路線，由蓮塘／香園圍經皇后山、林村、
大圍接通美孚，供進一步研究。

與明日大嶼願景下的新道路網絡類似，該計劃建議的
鐵路線同樣是發揮新界西北發展潛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西部海岸鐵路、交椅洲至欣澳鐵路、交椅洲至九龍鐵路，
以及交椅洲至香港島鐵路可令往返現有商業區與日後新界的
經濟樞紐變得方便。假若明日大嶼願景和策略鐵路網未能
落實，新界將難以容納更多企業和居民。



資料來源：運輸署、規劃署，以及團結香港基金

可獲研究的可建鐵路
政府規劃的鐵路
現有主要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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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瓦甫
文錦渡

大圍

美孚

圖52. 主要鐵路項目及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資料來源：各大報章

圖53. 內部回報率算式應顧及廣大經濟效益

169億港元
建造成本 SALE

新增交通基建的效益
經濟內部回報率 (EIRR) 

乘客節省的時間

基建附近的發展密度得以提升

改善交通後帶來的經濟活動

賣地收益

例如：南港島線
單就賣出舊駕駛學校的 

收益幾乎可以全數支付鐵路 

的建造費用 

168.6億港元
賣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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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回報率算式應顧及廣大經濟效益

政府評估新增交通基建的效益時通常會計算經濟內部回報率
（EIRR），以衡量是否有充分理據作資本投資。可是，回報率

的算式主要計算乘客節省的時間，而沒有考慮其他正面的
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包括經濟活動增加、賣地收益和
運輸基建服務範圍的發展密度得以提升等。因此，新增交通
基建的EIRR長期被低估。

南港島線的EIRR在2011年被評估為只有5.8%，就是個明證
（SOUTH ISLAND LINE (EAST) FUNDING ARRANGEMENT, 

2011）。由於南港島線的建造成本超支至169億港元，社會
人士憂慮該鐵路線未能收支平衡（MTR CORPORATION 

LIMITED, 2016）。但是事實上，單就賣出前駕駛學校地皮的
168.6億港元收益，便幾乎可以全數支付鐵路的建造費用

（“鴨脷洲利南道地皮以168.6億高價成交 成本港最貴地王”, 

2017）。地價上升，恰恰反映出新增基建預期可帶來
的經濟效益。

近年鐵路項目安全事故頻生，又出現超支，導致市民對
基建項目失去信心，是不爭事實。亦因如此，政府每每建議
新基建項目便被批評為「大白象工程」。但是我們不能忘
記，交通基建對於保持城市正常運作有着無可取替的角色。
一方面，政府應致力控制成本和確保工程項目的質素。
另一方面，我們建議政府在計算EIRR時一併考慮更廣泛的
衍生效益，以助市民更清楚認識到基建項目的潛在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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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確保適時提供、擴建及提升基建配套

污水處理量為另一樽頸

需求主導的規劃模式亦常見於其他策略性基建，污水處理設
施即為一例。圖54取自環保署簡報資料，顯示公共污水收
集網絡主要覆蓋人口較多的地點和市區。近郊住區，例如
錦田的低密度發展項目及北環線沿線等，由於人口不足，
當局認為無須提升污水處理服務，則在污水收集網絡以外。

據估計，有51萬名村屋、寮屋及其他私人住宅的住戶須依
賴化糞池及滲水系統處理污水（Audit Commission, 2016）。
有限的污水處理承載力不單會限制未來的發展潛力，如化糞
池及滲水系統保養不善，更會滋生衞生和環境污染問題。
考慮到未來在新界展開的大規模發展，我們呼籲政府就提供
污水處理基建訂立長遠規劃。



污水集水區
可獲進一步研究的潛在發展區範圍
政府規劃的大型發展計劃

註：圖表為複製圖，按「科學為民講座 香港排污基建的規劃與實施」中的原圖繪畫，複製過程中可能有資料誤差或準確度不足。
資料來源：審計署、環保署

考慮到未來的大規模
發展，就提供污水處理
基建訂立長遠規劃

在缺乏公共污水處理設施的地區…… 

510,000名 
村屋、寮屋及其他私人住宅的住戶，須依賴化糞池及
滲水系統處理污水

圖54. 香港的污水處理系統

限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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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份者利益

a. 檢討佔用人和租戶的重置和補償機制

在發展項目中，租戶和佔用人的重置和賠償安排通常是收地
的主要障礙。有時，佔用人對重置安排不滿，更會觸發社會

騷動，菜園村和古洞北／粉嶺北發展事件便是明證。
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佔用人和租戶不獲法定賠償，
只有符合部分準則才會獲特惠補償，因此認為補償金額
不足。以菜園村為例（圖55），在20億港元的賠償總額中，
租戶和佔用人只能攤分當中5%（“高鐵收地竟賠20億天價”, 



為何佔用人 
不滿現時安排？

棕地營運者 寮屋住戶 農戶

三類受影響的佔用人

租戶和佔用人不獲法定賠償

資料來源：各大報章

圖55. 租戶和佔用人的重置和賠償安排，通常是收地的主要障礙

因賠償不足 
而導致不滿

例如：高鐵菜園村收地

賠償總額
20億元

土地業權人的賠償額

19.1億元（95.7%）

租戶和佔用人的賠償額 

8,600萬港元（4.3%）

菜園村（2008年）

古洞北及粉嶺北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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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當然也有其他原因造成不滿，例如寮屋住戶不接受
生活方式改變。

租戶和佔用人大體可分為三個類別：棕地營運者、寮屋
住戶和農戶。為了減少他們對發展計劃的抵觸，需要為每個
類別提供特定和具針對性的重置及賠償方案。



棕地營運者
受影響範圍：

• 至少803公頃棕地 [1]

• 約25,700名僱員 [2]

現行政策

• 政府認為營運者應自行負責尋找遷移地點

• 洪水橋新發展區項目將收回的246公頃棕地，但新發展
區只有60公頃的土地劃作現代物流用途

• 由2027年起落成的多層大樓，預計可重置部分營運者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 設定專門法定機構負責發展部分策略性行業， 
並建立物流樞紐

註： [1] 指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元朗南發展及其他政府和私人發展
項目內的棕地用地

 [2] 受影響僱員人數的估算方式為有營運的棕地工作僱員x（受影響棕地面積／有營運
的棕地總面積）

資料來源：規劃署、立法會

圖56. 針對棕地營運者需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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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地營運者

政府在2019年發表的「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識別
出香港共有1,579公頃棕地。當中超過一半（803公頃）棕地
位於已規劃的新發展區，或其他政府或私人發展項目內。
這些棕地營運者估計共聘用約25,700名僱員。隨着大規模
發展在新界展開，超過1,200公頃的棕地將受新發展區及
潛在發展區影響，因此政府有需要全面檢討重置棕地
營運者的安排。

棕地並非閒置用地，而是貿易和物流業以及其他行業重要的
經濟後勤用地。然而，根據現行政策，政府認為尋覓經營
地點「是市場行為」，因此應由營運者自行負責（HKSAR 

Government, 2021a）。如棕地因政府的發展計劃而遭清拆，
亦不獲提供「一換一」調遷安排。以洪水橋新發展區為例，
項目將收回246公頃棕地，但新發展區只有60公頃土地劃作
現代物流用途。

基金會較早前的報告《「棕」合持續發展 「地」利現代物流》
建議，政府應建設物流樞紐，為香港主要工業提供適合的
發展空間，藉此加快釋放新發展區及其他發展項目的棕地作
重新發展。擬議的物流樞紐分別設於新界四個策略位置，
即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龍鼓灘和屯門西地區、
新界西北地區及新界北地區。為保持本港物流行業的競爭
力，政府應設立專門法定機構，負責制定整全的政策框架
和推動物流等策略行業的發展。



寮屋住戶
受影響範圍：

• 至少3,734個住戶 [1]

• 至少8,674名居民

現行政策

• 每個合資格住戶可獲最多120萬港元現金賠償，
並可選擇租／買房協單位

• 相較寮屋住戶原有的生活模式，結果仍是較差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 改善賠償方案以加快重置

• 在較早階段進行凍結人口登記

註： [1] 指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以及元朗南發展內的寮屋住戶
資料來源：立法會

圖57. 針對寮屋住戶需要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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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屋住戶

根據地政總署進行的凍結人口登記，至少3,734個住戶及
8,674名居民會受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
區及元朗南發展影響（Lands Department, n.d.-a）。按現行
政策，每個合資格住戶可獲最多120萬港元現金賠償，
並可選擇租／買房協單位。然而，寮屋住戶本來可終生享受
較寬敞的居住空間，相較他們原有的生活模式，重置安排
明顯更差。

就此，我們在較早章節建議於潛在發展區興建多元住屋種
類，可為受影響寮屋住戶提供條件相約的重置房屋選項。
由於土地未盡其用的機會成本要高得多，我們建議政府改善
賠償方案，以加快重置。例如，政府可讓寮屋住戶自由選擇
以可負擔價錢租住、購買或先租後買新落成的公屋單位，
並應在較早階段進行凍結人口登記，令重置工作得以盡快
完成。



註： [1] 指洪水橋新發展區、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以及元朗南發展內的農地
資料來源：立法會

圖58. 針對農戶需要的方案

農戶
受影響範圍：

• 至少103公頃農地 [1]

現行政策

• 農地復耕計劃申請人需要輪候約5年

• 農業園發展過慢，規模過小，預計第一階段只有
11公頃農地可在2021年完成

團結香港基金的建議

• 更新農業政策，為行業建立更清晰的願景和全面的
政策框架

• 藉農業園為據點推動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教育，以在
香港建立一個完善的農業產業鏈

• 加快完成農業優先區顧問報告，以提供可耕地

102

農戶

現時，至少103公頃農地會受政府已規劃的新界發展計劃
影響。為了重置受影響農地，政府推出農地復耕計劃，
將可耕地業權人與適合的租戶配對（Issues Relating to 

Reprovisioning of Farms Affected by Development Plans and 

Rehabilitation of Fallow Farmland, 2018）。然而，申請人一
般需要輪候約五年，才有機會成功獲配對適合的可耕地業權
人。與此同時，政府亦在古洞南興建農業園，以安置受
影響農戶（Issues Relating to the Proposed Establish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Park, 2019）。

設立農業園的構想，展現政府有意增加本港商業農作物
產量的決心。可是，由於計劃在收地和土地清拆時沒有充分
顧及用地上的現有農戶，而備受非議。農業園只向農戶
提供暫居而非長住的留宿及儲物設施，不少人質疑農業園
在運作上是否可行。就此，政府不妨考慮增加農業園運作上
的彈性，例如適當安排農戶住在農地附近，並為農戶提供
更多支援，以助他們購置器材並增加銷售渠道。

儘管有上述的短期措施，但只有當政府為整個行業建立清晰
的願景和全面的政策框架，農業園才能發揮功效，振興
本港的農業發展。新農業政策自2014年首次發佈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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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未有更新。業內亦不乏批評的聲音，指政策推行後一直
沒有具體的跟進行動，而政策亦忽視了禽畜飼養的行業。

為了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香港不能繼續單純依賴零散
的傳統農業和破碎的產業鏈。事實上，坊間已有聲音建議
政府利用農業園推動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教育，藉此培育從事
農業的本地專才，協助農民提升產量，並長遠在本地建立完
善的農業生態體系（“「農業園」能否成為香港農業救命草？”, 

2021）。此外，政府應該考慮成立一個由業界代表組成的
機構，統籌香港的農業生產。這個機構亦可以在技術、
銷售、融資等各方面提供支持，類似日本的JA全農

（ZEN-NOH, n.d.）。

同樣重要的是，政府需要與時並進，了解行業需求。以現代
農莊為例，營運需要現代化的配置，包括溫室、儲物室、
電力和灌溉系統等。然而，在農地上興建農用構築物前，
需要先經過地政署冗長的審批程序（“農業政策不應受房地產
影響”, 2019）。除此之外，搬遷農地與禽舍涉及巨額費用，
其中禽畜飼養者更需要再次循行政程序申請牌照。不過農民
只能等到立法會批核撥款之後，才能獲得政府發放的賠償

（Legislative Council, 2021）。因此，不少聲音呼籲政府應該
確保重置安排無縫交接，並且填補行業所承擔的資金缺口。

b. 以不同途徑整理業權，善用未盡其用的土地資源

現時有大量私人土地未盡其用（圖59），包括約6,400公頃
由私人業權人擁有的農地和棕地，佔香港土地面積5.8%。
雖然部分土地由大型發展商持有，但大多數由祖堂地和
個別小型業權人擁有（“2400公頃祖堂地開拓容60萬人口”, 

2020）。這些私人土地的特徵為業權分散，地形邊界不理
想，而小型業權人亦缺乏足夠資源以自行發展土地。

因此，新界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府主導的發展計劃，
例如新發展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通常採用傳統新市鎮
發展模式，先收回私人土地，再經招標賣地作私人發展。
公私營合作渠道不多，目前只有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及有限度
的原址換地。整體而言，大部分私人土地長期閒置或者未能
發展，直至政府推出發展計劃。

參考海外經驗及香港過往實例，政府可考慮多種土地徵集
方法，包括修訂特惠補償機制、土地重整、土地債券等。
有了一系列整理業權的工具，政府不僅可加快收地過程，
同時可提供合適的機制和誘因，令沒有官方計劃的土地得以
循私人途徑發展。因此，政府應積極研究更多土地徵集方
法、更靈活的批地機制以加快發展的步伐。我們將在下文
探討部分社會上已提出的部分例子。



大量私人土地未盡其用……

6,400公頃土地
（佔香港土地面積5.8%）

祖堂地 小型業權人 主要發展商

• 土地業權分散，地形邊界不理想

• 個別業權人缺乏足夠資源以自行發展土地

• 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

• 公私營合作渠道不多，例如：

　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有限度的原址換地

現在
高度依賴新發展區

未來
多種徵集土地的方法

在未來的發展項目中探討應用
不同的徵集土地方式是否可行

不少土地一直未能發展，
直到政府推出發展計劃

資料來源：發展局、規劃署、地政總署，以及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 修訂特惠補償機制 

• 土地重整

• 土地債券

圖59. 善用未盡其用的私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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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 善用未盡其用的私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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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特惠補償以減少反對聲音

政府在新界收地，一直沿用特惠分區補償制度，作為由業權
人提出法定申索之外的選項。當局會根據土地與新發展區
和已規劃的發展項目的距離，將之歸為四類補償分區級別

（圖46）。一般而言，在新發展區範圍內的用地會歸於甲區，
土地業權人可獲最高補償額，即基本補償率的120%。
土地與新發展區的距離愈遠，業權人可獲的補償額亦愈低

（Lands Department, n.d.-b）。

不過，若新發展區和非新發展區均會發展公營房屋，但兩者
的分區補償額卻相差甚遠，會令人質疑安排是否合理。在
2019年9月，受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影響的業權人可獲
甲區特惠分區補償率，即每平方呎1,349港元（“樓市速報：

《收地條例》箭在弦上發展商勢加快規畫”, 2019）。然而，

在2017年5月，受橫洲公屋發展影響的業權人卻被歸於
乙區，每平方呎只獲695港元的賠償，僅古洞北／粉嶺北
新發展區受影響業權人所得補償的一半，難怪橫洲發展會遭
居民強烈反對（Public Works Subcommittee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Minutes of the 

17th Meeting, 2019）。

有意見認為，特惠分區補償制度應予檢討及改革，以緩解
業權人對收地的抵觸。例如，香港房地產協會早前建議將
新界所有農地的補償分區級別劃一為甲區（“房地產會倡政府
劃一價收農地以甲級農地價再上調”, 2019）。



可能的解決方案及效益
檢討分區特惠補償制度，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土地業權人對收地的抵觸

特惠分區補償制度 

A

B

C

D

新發展區及受與全港有關且必須的工程
影響的地區 

可能在不久將來納入市鎮發展範圍的地區

沒有計劃作市鎮發展和不大會受藍圖區日後
擴大範圍影響的地區

未有包括在其他分區內的地區 若新發展區和非新發展區均會發展公營房屋， 
相差甚遠的分區補償是否合理？ 

註： 政府於2017年5月張貼收回土地公告以在橫洲興建公營房屋；並在2019年9月張貼收回土地公告以在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開展首階段發展。
計算使用了2017年4月及2019年4月的農地基本補償率。

資料來源：地政總署、立法會

?

圖60. 調整特惠補償以減少反對聲音 
每平方呎$1,349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
（2019年9月）

每平方呎$695
橫洲公屋發展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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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例子：甲類／乙類換地權益書 

• 1960年至1983年間向受收地
發展影響的新界業權人發出

• 持有權益書人士可按照指定的
換地比率換回可建的土地 

可能的解決方案及效益
推出土地債券，鼓勵業權
人自願交還閒置土地供
政府發展或用於土地儲備
等其他用途 

圖61. 土地債券的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立法會、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

發出土地債券

呈交私人土地

以現金及土地債
券購買土地

綜合發展政府及 
私人土地

在二手市場 
交易土地 
債券

政府

熟地

土地業權人

土地債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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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債券向業權人提供誘因，鼓勵其將土地交還政府

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於2018年提出發行土地債券
（地債），透過市場力量加快土地發展。政府可向土地業權人

發出地債以代替現金賠償，以便整合發展政府及私人土地作
熟地（圖61）。待發展完成後，業權人可以現金及地債購買熟
地。此外，業權人亦可在沒有被要求交換地債的情況下，
自願交出私人土地。地債持有人亦可在二手市場進行交易。

香港曾採取類似的甲類／乙類換地權益制度，政府應更容易
掌握地債的運作模式。以往，新界業權人可獲發甲類／乙類
換地權益書以代替賠償安排，持有權益書人士可按照指定
的換地比率換回可建的土地（NEW TERRITORIES LAND 

EXCHANGE ENTITLEMENTS (REDEMPTION) BILL, 1996）。
政府透過權益書進行收地前，需要公布詳細的發展藍圖。
然而，地債鼓勵業權人自願交還閒置土地，供政府發展或
用於土地儲備等其他用途，因此運作模式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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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重整為土地業權人及廣大社會帶來效益

近年來，市場主導的土地發展愈來愈不獲政府重視。在過
去，私營機構可以遵從交回及重批土地（換地）的模式―
即申請人交出其擁有的私人土地，以獲取政府批出原址或
非原址土地作私營房屋發展。然而，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留意
到，自2002年起，換地和契約修訂個案甚少，導致私人
住宅的落成量亦隨之減少（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020）。目前，土地共享先導計
劃是唯一的公私營合作渠道，但至今尚未有任何項目落實。
不少行內人士都對該計劃繁瑣的行政程序感到氣餒。
與其將私人住宅供應拒諸門外，政府應該著力研究精簡
行政程序的方法，讓私人市場幫政府一把，加快興建更多
房屋，詳情可參考基金會報告《造地建房大落後 官僚繁瑣待
革新》提出的十項政策建議（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20a）。

換地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均屬單對單公私營合作模式。若要
整合零碎的地塊，作更大規模發展，政府亦應考慮採取例如
土地重整等多方協作的公私營合作渠道。透過建立清晰的
機制，土地重整讓所有持份者都可公平分享重整和發展土地
的效益，在日本、南韓、西班牙和其他國家已十分常見。
圖62說明土地重整的運作模式―業權人將地塊交給政府
作全面規劃和發展，當中可能涉及改變原有用地的邊界、
面積，甚至位置，以實現規劃的佈局。透過這個方式，政府

獲得土地以興建公屋、社區設施和道路，而土地業權人則
取回其所佔的部分―通常為面積較小但價值和設施均有所
提升的地塊。

日本推行土地重整由來已久，可追溯至1899年。截至
2018年，該國以土地重整重新發展和創造了約3,700平方公里
的市區面積，相當於全國市區總面積的三分之一（Souza et 

al., 2018），並在促進新市鎮發展和舊區重建的同時，
防止近郊地區發展變得雜亂無章。

與其由政府獨力發展新市鎮，導致進度緩慢，特區政府可
參考海外的成功例子，借助市場力量有效地進行城市化
發展，此構思獲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支持。在現行
單對單公私營合作模式的基礎上，土地重整提供了一眾結合
多方參與的替代方案，可以用於整合祖堂地等零碎地塊作
全面發展。

當私營業界參與土地重整時，可遵從一貫的交回及重批土地
模式。然而，由於土地重整規模更大、所涉的團體更多，
因此需要有效的統籌才能促成集體行動。日本政府在全國和
縣級層面均設立機構以落實相關工作，包括都市再生機構

（Urban Renaissance Agency）和房屋及都市發展公司
（Corporations for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港府可加以仿傚，設立全新機構或賦權予市區重建局等
現有機構以推行土地重整。



A

A

A

E

B

B E

C D

C
D

A’

H’

A x H < A’ x H’

+ 基建及公屋使用的土地 + 面積較小但價值較高的地塊

政府 土地業權人

整理前

城市發展的成本

財政資源
整理後

未經土地
重整的地段

A在土地重整後的地段

A讓予的地段

組成土地儲備的
一部分

A, A’ : 面積    H, H’ : 地塊的價值

土
地
儲
備

基建所需
的用地

透過透明的換地機制，讓所有持份者都可公平分享重整和發展土地的效益。 

整理前 整理後

可能的解決方案及效益
設立土地規劃調整機制，以市場力量
將祖堂地等零碎土地整合作全面發展

海外例子：日本愛知縣

圖62. 土地重整的目標 

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
圖片複製自：日本國際協力機構、都市再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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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機制以釋放祖堂地的發展潛力

全港有約2,400公頃祖堂地，為香港土地面積的2.2%，目前
因含糊的法律規定而遭閒置。祖堂地即以宗族、家族或堂名
義集體擁有的土地（圖63）。然而，《新界條例》第15條規定
每宗祖堂地買賣「就所有目的而言，均屬有效，猶如該份
文書是由該宗族、家族或堂的全體成員所簽立或簽署的一
樣」。事實上，祖堂成員眾多，部分僑居海外，因此祖堂地
交易通常受限，無法靈活地推行發展項目。

就如何克服祖堂地買賣的法律障礙，社會上有不少討論。
可行的方法包括成立祖堂法團以賦予法律實體的地位、
由政府釐清《新界條例》有關出售祖堂地要求的相關條文，
以及設立類似市區重建執行「強拍」收樓的調解機制 

（“祖堂地參考強拍 降出售門檻”, 2020）。



克服祖堂地法律障礙的可行方法 

成立祖堂法團以賦予法律實體
地位

釐清《新界條例》有關出售祖堂地
要求的相關條文

設立類似市區重建執行「強拍」
收樓的調解機制

可能的解決方案及效益
研究合適方案以解決窒礙祖堂地發展
的主要法律障礙

VOTE

祖堂地
以宗族、家族或堂名義集體擁有的土地，目前因含糊的法律規定而遭閒置

第97章 《新界條例》―第15條 97)

…每份與任何宗族、家族或堂所持有的土地有關的文書，如由該土地
的註冊司理在民政事務局局長面前簽立或簽署，並經民政事務局局長
簽署見證，即就所有目的而言，均屬有效，猶如該份文書是由該宗族、
家族或堂的全體成員所簽立或簽署的一樣…

資料來源：鄉議局、規劃署

圖63. 祖堂地概覽

祖堂地面積： 2,400公頃
（香港土地面積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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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及行政

a. 制定平衡保育和發展需要的政策

在規劃新的運輸基建以釋放新界北和西北的發展潛力的
同時，應加倍注意保育事宜，顧及附近多個濕地和魚塘。
可是，目前的政策對保育與發展均沒有幫助。

以濕地為例（圖64），城規會為濕地保育區和濕地緩衝區定立
了邊界，以管制在私人濕地上的發展。這些區域佔地面積
超過3,000公頃，等同香港陸地面積的2.7%（Town Planning 

Board, 2014）。然而，縱使城規會可規管私人土地上的發
展，但是卻沒有設立機制確保業權人會妥善管理土地和保護
其生態價值。由於香港大部分濕地是由魚塘構成，因此須妥
善除草和定期監控水質，才可防止乾塘。可惜的是，隨着
本地漁業息微，不少魚塘遭荒廢。今天，被雜草覆蓋的
荒廢魚塘，甚至是非法填塘現象，都是隨處可見。

隨著市民對保育有更高的期望，政府需要修訂保育政策框
架，努力平衡保育和發展需求。我們建議政府參考海外行
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在英國相當成功的保育信託基金

（Conservation Trust）制度。作為法律實體，信託基金可以
買入土地來執行長期的保育工作。信託基金有不同的收入來
源，包括會員費、捐款、贊助基金和商業活動收益，以支持

保育工作的營運開支。水鳥與濕地信託基金（Wildfowl and 

Wetlands Trust）和英國信託基金（UK National Trust）為英國
其中兩個最大型的保育機構，負責管理大量保育區和古蹟

（Home | National Trust, n.d.; Wildfowl & Wetlands Trust, n.d.）。

在全港性層面而言，正如第三章所述，全港有45%土地
（即50,000公頃）列為郊野公園及其他環境易受破壞地區，

另有15%土地（即17,000公頃）劃為綠化地帶。換言之，
全港有60%土地（即66,000公頃）因環保的考慮而未能動
用。誠然，郊野公園和綠化地帶對生態保育和市民的休憩
需要均十分重要，然而，當局一直未有定期審視有關地區的
生態價值，特別的是郊野公園邊界自40年前確立以來
未曾檢討過。

我們在早前的報告《地盡其闢 百堵皆興 屋盡其利 萬家受惠》
（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5）呼籲政府全面檢討約
66,000公頃的綠化用地。政府應設立一個多方平台，以科學
基準與方法檢視土地的生態價值、功能和用途，目標是保留
50,000公頃郊野公園及高生態價值土地（即無淨流失），
並釋出其餘土地以備日後發展之用。



拉姆薩爾濕地
濕地保育區邊界
濕地緩衝區邊界 

濕地保育區現時的狀態

濕地緩衝區現時的狀態

被雜草覆蓋的荒廢魚塘

非法填塘

荒廢魚塘上長滿植被

與鄰近用地不兼容的棕地

濕地面積：3,000公頃
（香港土地總面積的2.7%）

資料來源：規劃署、團結香港基金
圖片來源：GovHK、規劃署，以及Google 地球

圖64. 現行針對濕地的政策既非保育亦無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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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升土地用途分區的規劃彈性

高新科技將創造全新的工商業營運和出行模式，改變企業對
寫字樓空間的需求、分銷網絡、購物模式，以至經濟的各個
面向。過去一年，新冠病毒疫情加速了部分改變，包括在家
工作、網上學習和電子商貿等。當我們改變工作模式以適應

「新常態」時，現時土地用途的規劃模式又能否切合不斷變
化的經濟需要？

事實上，現時經濟用地分區的規劃欠缺彈性，既不能適應市
場需求改變，又無法促進綜合發展。「商業」地帶內主要允
許辦公室、酒店、商店及服務。另一方面，藝術工作室、
媒體製作辦公室和研究中心只能落戶「工業」地帶，但此等
範圍一般欠缺餐廳和休閒場地。隨着商業和工業的分野變
得模糊，促使社會考慮在香港引入更多混合用途發展的
可能性。

為了善用土地，其他城市均有鼓勵混合用途發展。例如，
我們在早前報告《地盡其闢 百堵皆興 屋盡其利 萬家受惠》
中介紹過，新加坡將土地用途劃為「商業園―白色地段」

（Business Park―White）及「商業―白色地段」
（Business―White），以鼓勵非污染工業結合商業／住宅／

酒店發展。

按香港現行的土地用途分區制度，將土地改劃作「其他指定
用途」，可促進混合使用發展。我們建議政府日後規劃
新發展區時，將更多土地劃為「其他指定用途」，以鼓勵

「一地多用」。例如，辦公室可以與研究中心和休閒空間置於
同一區，從而發展集商業、教育、康樂、文化和多元用途於
一身的活力社區，有助建立高端的形象，吸引國際企業進
駐。政府依然可為「其他指定用途」加上註釋，以維持規劃
上的控制權。此外，我們建議政府定期檢討不同分區，
並因時制宜，加入更多准許的用途。

此外，政府應放寬現時新市鎮的地積比率限制。考慮到
新市鎮的基建承載力較低，為了提供較佳的居住環境，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目前將新市鎮定為較低密度發展，
最高地積比率為3.6至5，低於主要市區7.5或更高的地積
比率。隨着新界日漸城市化，最高地積比率應與主要市區
看齊。政府應相應改善現時的基建配套，以克服規劃和基礎
設施承載力方面的限制。



商業
辦公室、酒店、商店及 
服務  

工業
研究、設計與發展中心、
生產工廠、貨倉、質量控制 

其他指定用途  
非污染工業、辦公室及 
其他商業等多元用途

高新科技將創造全新的工商業模式，現時土地用途劃分模式未必能緊貼前所未有的發展

對新發展區的規劃有甚麼啟示？

• 將土地改劃作「其他指定用途」，並因時制宜，加入經常准許的用途

• 放寬新界地積比率限制以增加靈活性  

資料來源：城市規劃委員會

?

?

?

圖65. 增加土地使用靈活性，以符合不斷變化的經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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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立專責部門以領導新發展區項目

2000年代以前，多個新市鎮成功落成的驕人成績，是有目
共睹的。政府當時憑着高效的組織架構落實發展，應記一
功。當年，政府有效組織不同部門和政策局以推進城市化，
組織架構以發展為主導，使政府可同時推展多個新市鎮項
目。及至2000年代，隨着新市鎮發展需求息微，組織架構
就偏向管理及維護已發展成熟的市區（圖66）。

我們並非要推崇任何一種組織架構，並視之為解決土地供應
危機的金科玉律。然而，隨着社會經濟環境改變並帶來新
的挑戰，當局亦需要新的解決方案。面對市民殷切盼望走出
土地短缺的困局，政府應當回應訴求。

為了加快推展新發展區，政府應成立專責部門以領導新發展區
項目，負責項目的整體統籌及監督，以提升項目的問責性和
監管。此外，專責部門可制訂公眾參與策略，統籌對持份者
需求的回應，以增加運作效率。與其從頭開始成立一個全新的
部門，政府或可參考前拓展署的案例。



問責性
負責發展項目的整體統籌
及監督

效率
制訂公眾參與策略，統籌對
持份者需求的回應

成立專責部門以領導新發展區的發展

圖66. 成立專責部門以領導新發展區項目

2000年代以前 
的新市鎮項目

2000年代以後 
的新發展區計劃

組織結構偏向管理及維護已發展
成熟的市區，而非以增長為重點

政府的組織架構以發展為方向，
以同時推展多個新市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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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拓展署

新界拓展署於1973年成立，以推行新市鎮發展項目，確保
土地平整和基建配套的工程準時完成。拓展署為跨專業部
門，在每個新市鎮都設有地區拓展處，各由一名處長領導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1995）。1986年，新界
拓展署與前市區發展局合併為拓展署，同時兼顧港九和
新界的主要發展項目。

各個新市鎮的項目辦公室在專業團隊和顧問工程師協助下
（圖67），全權負責推展發展項目，職責範圍包括制定發展計

劃、就所有相關法定程序申請批核、進行可行性研究、監督
徵用和清理土地的工作、管理工程計劃、督導工程費用的
監控及其他相關工作。

相較之下，現時大規模發展計劃的職責由不同部門攤分，
例如，規劃署主要負責制定規劃大綱及發展計劃，地政總署
主要負責監督土地行政的工作，土木工程拓展署則負責管理
區內各項工程計劃。政出多門，不僅令問責機制欠清晰，
亦有礙溝通，導致發展周期冗長。



一個跨專業的部門專責  
推展新市鎮項目

大規模的發展計劃 

由不同部門攤分

圖67. 案例：拓展署

拓展署  
(1973―2004)[1]

註： [1] 前新界拓展署與市區拓展署合併為拓展署
資料來源：政府檔案處、立法會

每個新市鎮都設有專門的 
項目辦公室

制定規劃及發展計劃 進行可行性研究

監督徵用和清理土地的
工作

對工程實行財務管控

就工程計劃按各項法定 
程序申請批核

管理其區內各項工程
計劃

……還有其他許多部門

監督土地行政
的工作

5

10

15

20

制定規劃大綱及 
發展計劃

管理區內各項工程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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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強策略性規劃和推展工作的高層督導

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於1997/98年度成立，以監察
85,000個公私營單位是否能如期落成（Achieving Flat 

Production Targets, 1998）。委員會設立清晰明確的問責機
制，責成房屋署、地政總署和拓展署協調發展工作。拓展署
會負責在新市鎮、策略性發展區和主要發展地區進行的房屋
計劃，直至有關地盤準備好交予房屋署建造公屋，或交予
地政總署賣地作私營房屋發展。移交用地後，房屋署和
地政總署會一直負責項目，直至房屋落成為止。

此外，工程監督需要就建屋項目向前房屋局局長以至財政司
司長負責。他們需要嚴格遵從既定的建屋時間表，並將影響
工程的問題上報至委員會作決定。委員會亦設既定框架以
解決房屋項目上的疑難。在高層督導下，受惠於清晰的問責
制和明確的建屋目標，1999年至2003年的五年間，公私營
房屋平均每年落成量達68,200個。

然而，這種具體的時間表和問責清晰的制度，似乎不見於
現屆政府。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於2013年改組為土地
供應督導委員會後，造地和房屋供應進度一直未如理想，
房屋供應量持續落後於長遠房屋策略定下的目標，便是
明證。

為了加快造地，提升房屋供應，政府的組織架構和行政程序
亟待檢討及改革，以掃除官僚程序上的障礙。所有涉及土地
與房屋發展的政策及監管制度，包括城市規劃、環境影響
評估，以及其他程序，都應該進行檢討，以找出痛點

（pain points）並突破官僚主義的阻礙。與此同時，政府應該
建立成效為本的主要表現指標，並制訂相應的路線圖，明確
房屋供應的目標與預期落成時間。這並非史無前例的新鮮
事―前拓展署每年都會為每個新市鎮發佈十年發展計劃，
當中包括未來十年內所有房屋與設施項目的詳細時間表。
只有當政府落實以成效為本的管理方式，才可提升統籌和
執行效益，化解土地供應危機。

除此之外，政府應加強高層督導策略性規劃和執行工作。
上述委員會除了要監督土地和房屋供應量是否達標外，亦應
積極領導香港的策略性規劃，將宏觀願景轉化為各政策局
在短至中期可以落實的計劃。



1. 清晰明確的問責制

2. 部門之間一致的目標

平均每年落成的公營房屋和私人房屋
(1999-2003)

68,200

在新市鎮、策略性發展區和主要發展 
地區進行的房屋計劃

房屋類別 公營房屋 私人房屋

平整地盤 拓展署 拓展署

完成建屋 房屋署 地政總署

負責評估本港的土地需求，並統籌全港不同類別用途土地的
開發和供應

• 工程監督需要就建屋時計劃向房屋局局長，以至
財政司司長負責

• 他們需要嚴格遵從既定的建屋時間表，並將影響工程
的問題上報至委員會作決定

房屋用地供應督導委員會 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2013年改組為

設定土地及房屋供應目標， 
明確界定有關執行單位的職責

問責機制？
跨部門的共同目標？

圖68. 設定土地及房屋供應目標，明確界定執行單位的職責

資料來源：立法會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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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立土地儲備以免土地短缺重現

為免在土地短缺問題上重蹈覆轍，香港除了滿足日後土地
需求外，亦亟須建立土地儲備（圖69）。土地儲備一般是指
沒有即時用途且隨時可以動工的政府土地，作用是配合不可
預見的需要，在規劃土地需求時提供彈性和緩衝。傳統上，
西歐國家習慣預先建立土地儲備，現在不少亞洲國家均有
仿傚（Lawson & Ruonavarra, 2019）。事實上，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亦倡議建立土地儲備作未雨綢繆之用。

但是，按香港現時的立法和行政程序，在詳細規劃落實前，
要收回及開拓土地幾近不可能。建立土地儲備的兩大主要途
徑為收地及填海。然而，法例規定必須透過已批准的新發展
區計劃或其他公營發展項目確立了「公共用途」，才可引用

《收回土地條例》。至於填海，政府的內部行政安排規定，
進行任何填海前須擬備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或修訂大綱圖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Bureau & Works Bureau, 

1997）。

隨着社會對各種土地的需求日益提升，香港因缺乏隨時可用
的土地而陷於困境。團結香港基金在早前發表的研究報告

《重塑公共房策 力建土地儲備》中呼籲政府積極建立土地
儲備（Our Hong Kong Foundation, 2016），以應付長遠的
經濟、社會和民生需要。政府可參考其他地方成功推行的
範例，探討合適的土地儲備機制。

就此，政府可成立公共機構專責建立土地儲備，循市場機制
獲取土地。另外，亦可修訂行政安排，容許在沒有嚴格預設
用途的情況下填海。此外，正如前述章節和我們以前發佈的
報告內提到，政府可以引入「白色地段」的概念，即沒有具
體指定用途的分區，作土地儲備之用。只有透過設立土地儲
備，香港才可長遠避免再次陷入土地供應危機。



傳統上，西歐國家
習慣預先建立土地
儲備，現在不少亞洲
國家均有仿傚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倡議建立土地儲備
作未雨綢繆

收地

須有已確立的「公共用途」 

才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填海

政府的行政安排規定，進行 

填海前須擬備新的分區計劃 

大綱圖或修訂大綱圖 

在本港，任何土地發展項目推行前必須具分區計劃大綱圖建立土地儲備的概念 

• 沒有即時用途且隨時可以動工的政府土地 

• 配合不可預見的需要，在規劃土地要求時提供彈性
和緩衝

資料來源： Land policies for affordable and inclusive housing（Lawson, J.M. and 
Ruonavaara, H.）、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工務局技術通告第13/97
號、《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以及《收回土地條例》 

分區計劃大綱圖 

圖69. 建立土地儲備以避免土地再次出現短缺

成立公共土地儲備
機構，專責以 
市場機制獲取土地

修訂行政安排， 
容許在沒有 
嚴格預設用途的 
情況下填海

引入「白色地段」
的概念，作土地
儲備之用

參考其他地方成功推行的範例，探討合適的 
土地儲備建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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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力增加房屋供應的同時，決不能本末倒置，忽略了可讓每個港人
住得更好的宜居因素。畢竟，市民所想所求，不是小小蝸居這麼簡單。

市民希望踏入人生不同階段時，可搬進不同類型的房屋；盼望在可負擔的空間工作和
經營業務；期望休憩用地和優質社區服務就在一步之遙。正因如此，社會的焦點應是 

透過全面規劃和大規模發展去建立宜居城市，讓市民安居樂業。要實現這個願景，前提
是要落實明日大嶼願景和新界大規劃發展，從而創造大片土地。

今天的土地供應危機，是極為沉重的教訓。面對住屋愈縮愈小、新興產業空間不足，
基建和社區設施匱乏，試問還有誰願意來港生活和工作，去承受如此不堪的環境？
房屋短缺嚴重，亦是年輕一代充滿怨氣和失落的原因，近年更或間接造成了社會矛盾。
我們不能再對市民日漸下降的生活質素坐視不理。為此，社會應上下一心，營造一個
宜居都會，為這個你我珍視的城市重燃希望。

為全體市民建構更宜居的香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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